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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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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9號
原      告  顏Ｏ同  
法定代理人  顏Ｏ貴  
            林Ｏ君  
訴訟代理人  陳振榮律師
            簡偉閔律師
被      告  丁Ｏ豪  
兼
法定代理人  蔡Ｏ玉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庭尉律師
複代理人    鄭馨芝律師
被      告  林Ｏ智即林Ｏ博
兼
法定代理人  吳Ｏ綸  
            林Ｏ祺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育瑋律師
被      告  賴Ｏ洋  


兼
法定代理人  王Ｏ庭  


            賴Ｏ緯    (遷出國外)
被      告  許Ｏ睿  


兼
法定代理人  洪Ｏ喬  


            許Ｏ宗  
被      告  葉Ｏ棠  
兼
法定代理人  葉Ｏ銓  
            殷Ｏ雯  
被      告  陳Ｏ祐  
兼
法定代理人  吳Ｏ滿  
            陳Ｏ恩  
上九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吳碧娟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奕璇律師(言詞辯論後解除委任)
被      告  陳Ｏ毅  
兼
法定代理人  陳Ｏ榮  
            蘇Ｏ如  
被      告  羅Ｏ宇  
兼
法定代理人  羅Ｏ典  
兼
法定代理人及上一人訴訟代理人
            陳Ｏ穎  
上一人訴訟代理人  
            陳Ｏ欣  
被      告  林Ｏ旭  
兼
法定代理人  林Ｏ賓  


            陳Ｏ敏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浩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九、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十、前第一至九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十一、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8,000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十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三、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連帶負擔6%、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連帶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十四、本判決第一項至第九項得假執行，但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任一人如以新臺幣24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十一項得假執行，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任一人如以新臺幣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原訴之聲明第1至4項為：「(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Ａ１０、Ａ１１應連帶給付原告1,4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2,0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17日具狀就訴之聲明第1、2項追加民法第184條第2項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99頁至第102頁)；又於114年10月13日具狀追加被告林Ｏ智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３、被告Ａ１０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５、被告Ａ２０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７、被告Ａ２２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９為被告，經迭次變更聲明後，最終於115年4月2日本院審理時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五)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六)被告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七)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八)被告Ａ２０、Ａ４７、Ａ２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九)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一)前第1至10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十二)被告林Ｏ智、Ａ１０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三)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四)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五)前第12至14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十六)被告Ａ１０應給付原告1,440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七)被告Ａ０６應給付原告42,055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98頁至第300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Ａ４３、Ａ４５、Ａ４７、Ａ４９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為請求權基礎，其起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均為同一侵權行為事實；變更聲明部分僅將連帶債務變更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及刪除連帶請求，僅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變更利息起算日僅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5年2月4日本院行言詞辯論程序時當庭撤回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33頁)及就最終聲明(十六)部分撤回被告Ａ１１、Ａ４５部分及(十七)部分撤回被告Ａ０７部分(見本院卷二第300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Ａ２０、Ａ４７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等9人(下合稱Ａ０６等9人，個別逕稱其名)與原告均係同學校之學生。詎被告Ａ０６因故對原告心生不滿，竟與被告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共同基於傷害、強制及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在該校南樓1樓廁所之公眾得出入場所，攜帶汽水1瓶、水泥塊1個及足為凶器之鋁棍1枝，聚集3人以上，由被告Ａ１０以汽水噴灑原告，並持鋁棍毆打原告，被告林Ｏ智則徒手毆打原告，並以腳踹原告之胸部，致原告受有背部及胸部挫傷、腹部鈍挫傷之傷害。被告林Ｏ智、Ａ１０強令原告下跪向被告Ａ０６道歉，以強暴之方式使原告行無義務之事，並由被告Ａ１２與被告Ａ０６先後以行動電話錄影。另被告Ａ２４持水泥塊進入廁所内圍觀，被告Ａ１４攜帶汽水1瓶及鋁棍1枝到場與被告Ａ１７、被告Ａ２０進入廁所内及在廁所門口圍觀，被告Ａ２２在廁所門口圍觀，圍觀之被告等人雖未下手實施犯行，但其等在場圍觀、助勢，未尋求師長協助，容任其餘被告對原告為傷害、強制等犯行，主觀上具有犯意聯絡，且被告Ａ０６等9人之前揭行為，業經鈞院少年法庭113年度少護字第331號裁定認定已構成刑法之傷害罪、強制罪及攜帶兇器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下稱事實一)。被告Ａ０６等9人上開不法行為，對原告施以校園霸凌，造成原告身心俱疲，身體及人格尊嚴造成重大侵害，留下難以抹滅之心理創傷，精神受有極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６等9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300萬元。且被告Ａ０６等9人為前開侵權行為時，均屬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其等法定代理人對上開侵權行為應各自與其限制行為能力人負連帶賠償責任。至各限制行為能力人即被告Ａ０６等9人間係依民法第185條負連帶責任；與其等法定代理人間係依民法第187條規定負連帶責任，二者給付責任依據不同，並未全部成立連帶責任，惟其給付目的同一，均是在填補同一侵權行為所生損害，為不真正連帶債務。
(二)被告林Ｏ智、Ａ１０除於上開時、地對原告實施強暴外，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聯絡，以「幹」、「幹林娘雞掰」等言語辱罵原告，依一般社會通念，上開行為已屬對他人表示不屑、輕蔑，足使一般人產生難堪及受辱之心理，精神受莫大痛苦，顯已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及名譽權(下稱事實二)，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林Ｏ智、Ａ１０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60萬元。且被告林Ｏ智、Ａ１０為前開侵權行為時，均屬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其等法定代理人對上開侵權行為應各自與其限制行為能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上開賠償責任，客觀上均在填補同一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而本於不同法律原因而生，具同一之給付目的之債務，應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至原起訴狀所提及噴灑汽水部分，應屬事實(一)之請求(見本院卷二第235頁)，併此敘明。
(三)又被告Ａ１０因需錢孔急，先以「急用、下次會還錢」等語向原告借款，每次借貸為100元，計4次，共借出400元；另於113年2月10日至6月28日、同年7月24日至8月13日、同年8月30日至9月27日間，每週2次，共26週，每次向原告借款20元購買早餐，共計1,040元。而後原告向Ａ１０請求還錢時，Ａ１０均不予理睬，使原告受有共計1,440元之財產損害(下稱事實三)。借款時原告尚未成年，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均不承認上開消費借貸關係，是原告與被告Ａ１０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Ａ１０受有1,440元之利益，至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Ａ１０返還1,440元。
(四)另被告Ａ０６向原告借款共42,055元，詳情如下：於112年10月間向原告誆稱「發票給他，隔天會還錢」等語，令原告為其購買金沙巧克力，共支出2,320元；於113年2月10日至6月28日、同年7月24日至8月13日、同年8月30日至9月27日間，向原告借款100元購買早餐，每週2次，共26週，共借款5,200元；向原告借錢購買電子菸2,000元、養樂多700元、七星香菸1,350元、蝦皮購物花費3,985元；向原告借款500元、8,000元，另於113年2月間向原告借款2,000元；3月借款2,000元；4月借款5,000元；5月借款5,000元；6月借款2,000元；9月借款2,000元之生活費。以上合計向原告借款共42,055元，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不承認上開消費借貸契約，是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Ａ０６受有42,055元之利益，至原告受有如數損害(下稱事實四)。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６返還42,055元。
(五)並聲明：
 1、被告Ａ０６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4、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5、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6、被告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7、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8、被告Ａ２０、Ａ４７、Ａ２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9、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0、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1、前第1至10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12、被告林Ｏ智、Ａ１０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3、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4、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5、前第12至14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16、被告Ａ１０應給付原告1,440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7、被告Ａ０６應給付原告42,055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8、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19、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Ａ０６、Ａ０７則以：
 1、對於事實一及被告Ａ０６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致原告受有精神痛苦之非財產上損害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第241頁)，但本件僅屬偶發之一般校園安全事件，不具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持續性」要件，非校園霸凌，原告於本件案發後雙方仍為同班同學，原告在校上學、生活期間之相處並無任何不良反應，難認原告有因前開侵權行為出現嚴重不良反應及後果，是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過高。
 2、對於事實四，兩造間對話紀錄僅係對有無借貸關係為爭執，無從證明原告是否有遭被告Ａ０６勒索錢財，以及原告與被告Ａ０６是否有借貸合意、原告有無交付借款、交付之具體數額等情。又證人Ａ０２證稱原告及被告Ａ０６間是因被告Ａ０６替原告代購商品，原告才交付金錢給被告Ａ０６，是此部分金額顯與消費借貸無涉；證人Ａ０１則證稱原告會在學校福利社付錢請客，對象不只被告等人，尚包含其他同學，並不清楚是否為借錢。是從上開證人之證詞及原告案發後撰寫之自述紀錄、兩造間對話紀錄等，均無從認定兩造間有4萬餘元之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雖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其與被告Ａ０６間不論是贈與關係或是消費借貸關係，因兩造間42,055元並非一次性給付，而屬多次累積之數額，應屬民法第77條但書及第84條規定之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人所處分之財產，應屬有效法律行為，其法定代理人不得依民法第79條之規定而拒絕承認。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則以：
 1、事實一部分不爭執，然被告林Ｏ智係受其餘8名被告指使，因為年紀最輕者，而不敢違抗其餘較年長之被告的指示，故被告林Ｏ智實際加害情形、加害程度尚非重大，且林Ｏ智為未滿18歲之人尚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係因一時難以控制情緒而傷害原告之身體，然原告僅受背部胸部挫傷、腹部鈍挫傷尚非嚴重，傷害期間亦非長久，參酌兩造目前均為在學學生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300萬元顯屬過高。
 2、事實二部分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3頁)。但被告等人之傷害及公然侮辱行為皆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發生，係於密接之時地實施，受害者僅原告一人，應僅有一侵權行為，原告將此一事件割裂為兩部分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已屬重複請求，是原告主張遭公然侮辱而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並無理由。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Ａ１１則以：
 1、被告Ａ１０就事實一部分實際加害情形、加害程度尚非重大，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萬元過高。事實二部分影片中「幹」、「幹林娘雞掰」等語均非被告Ａ１０所辱罵，縱認有辱罵之情事，被告等人傷害及公然侮辱行為皆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發生，係於密接之時地實施，受害者僅原告一人，應僅有一侵權行為，原告將此一事件割裂為兩部分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已屬重複請求，是原告主張遭公然侮辱而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並無理由。
 2、事實三部分原告僅提出兩造間之對話紀錄，以被告Ａ１０表示「啊錢你要記得帶」等語主張兩造間有借貸關係，然此對話無法看出雙方究竟是借貸、贈與或其他法律關係，且原告是否交付金錢予被告Ａ１０、金額多少均無從得知，原告就被告Ａ１０無法律上原因受有1,440元利益之事未盡舉證之責，請求無理由。兩造間無借貸行為，也不構成不當得利。另證人Ａ０１之證述僅是轉述原告主張之內容，並不足採，亦無從證明兩造間有借貸關係。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則以：
 1、對於事實一不爭執。
 2、被告Ａ１０雖有持鋁棍（實則係鋁條）毆打原告數下，惟原告至醫院診斷後之傷勢係皮肉傷，傷勢輕微，被告等人先前已向原告道歉。被告Ａ１２雖有幫忙攝影，惟在拍攝第一段打人影片時因害怕即將手機交給被告Ａ０６，馬上跑到廁所門口，被告Ａ１４雖有進入廁所，但進入不久即跑到廁所門口，被告Ａ１７一直在廁所門口，被告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均未出手打人或辱罵原告，參與情節輕微，且本案侵權行為發生時間甚短，被告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目前就讀國中，無收入，原告請求連帶賠償300萬元顯屬過高。
 3、另原主張被告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之法定代理人已盡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責任不主張(見本院卷二第242頁)。
 4、並均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被告Ａ２１則以：
 1、被告Ａ２０並無傷害、強制及妨害秩序之共同犯意聯絡，僅是年少對法律無知而被列入好奇圍觀者，其並無任何助勢即出手傷害或辱罵原告之侵權行為，除好奇圍觀以外，並無任何證據可證明被告Ａ２０對原告有任何侵權行為而須共同負連帶賠償之責。
 2、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六)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則以：
 1、對於事實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1頁至第242頁)，但被告Ａ２２僅是圍觀，無侵權行為。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金額過高。
 2、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七)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則以：(本院卷一第109頁)
 1、被告Ａ２４於案發當天到南樓一樓廁所上廁所時，遭被告Ａ０６以半拉、半推的方式推入廁所內。被告Ａ２４於進入後完全沒有接近原告遭到毆打的殘障廁所區域内，且無共同參與毆打原告之過程，僅約20幾秒，即趁被告Ａ０６不注意時快速跑出廁所離開。事發當天被告Ａ２４並無手持水泥塊參與事實一之行為，該水泥塊實際是被告Ａ２２帶來的並拿給被告Ａ２４看，被告Ａ２４後來在廁所門口旁邊的殘障樓梯，與另一名同學將該水泥塊置於地上當球踢，踢完後被告Ａ２４就離開現場，自始至終未作為攻擊原告之工具，亦未被攜入廁所內使用。足證就事實一部分，被告Ａ２４不僅主觀上無共同傷害原告之犯意聯絡，客觀上無下手實施、助勢之行為，非損害發生的共同原因，難認其有共同參與侵權行為。又自113年9月28日到同年9月30日之間，被告Ａ２４在群組的發文多屬於國中同學開玩笑的言論，內容零星且互動並不熱絡，並無明確贊同或表示同意共同參與傷害原告。
 2、退步言，倘認被告Ａ２４有構成侵權行為，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３９、Ａ２５依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主張已盡相當之監督與管教責任，並無疏懈。被告Ａ２４於校內並非問題學生，且於113年9月30日案發前，曾獲記2支小功及4支嘉獎，足見其平日品行良好、學習表現優異，亦可推知其父母對其管教甚嚴，並無監督不周之情事。再者，本案係其他數名同學在一樓廁所內對原告施以毆打之脫序行為，被告Ａ２４及其父母親根本無能力加以阻止，亦不在法定代理人能力上所能掌控、監督之範圍内，縱使法定代理人平日對自己的兒子加以相當之監督、管教，仍難以防免本件損害之發生，故依法應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又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萬元，顯屬過高，應予酌減。另本件案發後有人將影片放到社群或交給媒體，係屬該個人故意行為，應由該人自行負責，被告Ａ２４對何人交付影片並不知情，更無同意。縱然行為後新聞報導內容導致原告心靈受有傷害，亦不可歸責於被告Ａ２４，且與判斷原告得請求若干精神慰撫金額，並無因果關係。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被告願反供擔保，求請免於假執行之宣告。
(八)被告Ａ１０、Ａ４５、Ａ２０、Ａ４７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係指各行為人均曾實施加害行為，且各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而發生同一事故者而言，是以各加害人之加害行為均須為不法，且均須有故意或過失，並與事故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足當之；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幫助他人使其容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失，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593號裁判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1、事實一：
 (1)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有為事實一所示之傷害、強制及攜帶兇器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3年度少護字第331號審理筆錄、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頁至第20頁、第169頁至第171頁)，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該案中所附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之警詢及審判筆錄、「葛超大」群組對話資訊、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校園示意圖及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三第3頁至第64頁、第109頁至第221頁、本院卷二第315頁至第366頁、第367頁至第372頁)，且為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９、Ａ１８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0頁至第241頁)，堪認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另被告Ａ０７為被告Ａ０６之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０９、Ａ４３為被告林Ｏ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Ａ４５為被告Ａ１０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１３、Ａ４１為被告Ａ１２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１５、Ａ１６為被告Ａ１４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１９、Ａ１８為被告Ａ１７法定代理人，此有卷附個人戶籍查詢資料可佐，又上述法定代理人並未抗辯本件有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之情事，是原告主張上開法定代理人與其未成年子女間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有理由。
 (2)至原告主張事實一部分行為為霸凌行為，雖提出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3頁至第180頁)，該調查報告雖認定事實一之行為為校園霸凌行為，惟該調查報告結果不拘束本院外，且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對於「霸凌」之定義為：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是霸凌行為須符合持續性之要件即行為一再持續發生，惟該調查報告所調查之事項僅針對事實一之部分，且對於持續性之要件係說明：處理小組認定原告遭受肢體欺負之行為，由於參與群體之犯意聯絡，因而事先約定、當天動手至動手影片被其他人上傳等情事，已明顯使原告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7頁)，僅提及原告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環境之要件，並未說明除本件之外，有無同樣類型或類似之行為一再發生或於某一段期間持續，與霸凌行為之持續性要件尚有不符，故原告主張事實一部分為霸凌行為並不可採。
 (3)又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亦有為事實一所示之傷害、強制及攜帶兇器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等情，則為被告Ａ２１、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所否認，被告Ａ２１對於事實一所示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但抗辯被告Ａ２０僅是圍觀等語；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對於事實一之客觀事實不爭執，但抗辯被告Ａ２２僅是圍觀，無侵權行為等語；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對於事實一之客觀事實不爭執，但抗辯被告Ａ２４無共同傷害原告之犯意聯絡，客觀上無下手實施、助勢之行為等語，是依上開見解，此部分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經查：
　①自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校園示意圖及照片觀之：
　❶於監視錄影畫面時間113年9月30日8時50分44秒開始被告Ａ１０係拿著鋁棒第一個走出教室，穿過教室走廊，之後原告、被告Ａ０６、Ａ１７、Ａ１２、Ａ２２走出教室，此時被告Ａ０６跑回將汽水放入被告Ａ１７外套裡，被告Ａ２２走出教室接過被告Ａ１７遞過來之水泥塊、隨後被告Ａ１４、Ａ２４、Ａ２０走出教室。此時被告Ａ０６快步走回教室拿著捲成棒狀的書離開教室。
　❷於監視錄影畫面時間113年9月30日8時52分41秒(即圖10至圖33)，為第一次進入廁所，於廁所外視角，被告Ａ１４左手握著外套裡的汽水、被告Ａ２４、Ａ１７走在最前面，原告在後轉身看身後拿著鋁棒之被告Ａ１０，被告Ａ２０站原告左邊，最後是被告Ａ１２及手拿水泥塊之被告Ａ２２在拉扯玩樂，被告Ａ０６則在右側，被告Ａ１０跟被告Ａ２２、Ａ２０講話後，被告Ａ２２隨即將水泥塊丟在花圃外與被告Ａ２０一同離開去找被告林Ｏ智，被告Ａ０６將手裡的捲書向上拋接，原告自由在廁所外走動，被告Ａ１２、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４走向花圃、廁所外牆邊休息，其餘人均等待被告林Ｏ智到來。期間被告Ａ１０手拿鋁棒、被告Ａ０６手拿捲書、右手拿花露水將原告推入廁所內，被告Ａ２４將水泥塊踢到花圃邊，並與被告Ａ１４、Ａ１２、Ａ１７一同進入廁所，隨後被告Ａ１７、Ａ１２、Ａ２４陸續離開廁所，被告Ａ２４與拿著水泥塊之被告Ａ１２在廁所外牆壁假裝打籃球後，被告Ａ２４又走回廁所內，被告Ａ１２撿起水泥塊離開，之後被告Ａ１４離開廁所、被告Ａ０６、Ａ２４、原告、被告Ａ１０離開廁所。
　❸於監視器畫面時間113年9月30日8時55分47秒(即圖34至圖90)，為第二次進入廁所，被告Ａ１０左手拿鋁棍、右手拿鋁棒進入廁所、被告林Ｏ智、Ａ１４進入廁所、被告Ａ０６推原告背進廁所、被告Ａ１２拿手機開始錄影、被告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０陸續進入廁所，被告Ａ２０被Ａ０６推出廁所，站在廁所外牆，被告Ａ０６拉著拿著水泥塊之被告Ａ２４進入，被告Ａ２２興奮拉著被告Ａ２０在廁所外望向廁所內。此時【廁所內手機錄影畫面】顯示被告Ａ１４走在原告前面走向廁所深處沒有設門之殘障廁所查看，被告Ａ１０笑著對原告說你進來，被告林Ｏ智從背後將原告推入殘障廁所，說：你可以，你很可以等語，被告Ａ１０拿汽水噴原告，有人說幹你娘雞掰，你在做什麼等語，被告Ａ０６也進入殘障廁所，隨後【廁所外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Ａ１７走出廁所，張望廁所內情形後又進入，被告Ａ２０則進入廁所，此時【廁所內手機錄影畫面】顯示被告Ａ１０用鋁棒打原告屁股3下，原告閃躲，被告林Ｏ智左手架住原告脖子，說：我操。被告Ａ１０用鋁棒打原告身體5下(現場有其他人發出叫聲和笑聲)，被告林Ｏ智將原告推倒，一邊罵三字經，並用右拳毆打原告頭部3下，一邊說：幹你娘，幹，幹你娘雞掰等語(現場有其他人笑聲)。隨後被告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４手拿水泥塊、被告Ａ１４走出廁所並隨被告Ａ２２一同離開，此時廁所內被告林Ｏ智手指地上，對原告說：現在給你一個選擇，跪下去等語，被告Ａ１０手指Ａ０６示意原告對被告Ａ０６下跪道歉，原告向被告Ａ０６磕頭道歉，並說對不起3次，被告林Ｏ智並用腳踹原告胸部1下說：你以後不要再亂說話等語。隨後【廁所外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Ａ１２、Ａ１０、Ａ０６、林Ｏ智、原告陸續離開廁所，原告離開廁所時間之監視器畫面時間為113年9月30日8時56分59秒即圖90等情。
　❹從上情可知被告Ａ２２有隨同被告Ａ１０等人從教室至廁所外，並手拿水泥塊，並受被告Ａ１０之指示協助叫被告林Ｏ智到場及原告在廁所內遭毆打時，於廁所外圍觀；被告Ａ２０有隨同被告Ａ１０等人從教室至廁所外，及原告在廁所內遭毆打時，於廁所外圍觀及進入廁所；被告Ａ２４有隨同Ａ１０等人從教室至廁所外，並手持水泥塊入廁所之客觀行為。
　②被告Ａ２０雖有上開之客觀行為，但並非實際下手毆打、命原告下跪之人，故尚難認係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之共同不法侵害之人。另參以上情顯示，被告Ａ２０於原告遭施暴期間，原欲進入廁所，但遭被告Ａ０６推出，如被告Ａ２０的確事前知悉並參與其中，而具有幫助故意，衡情並不會遭被告Ａ０６推出廁所。再佐被告Ａ２０亦於警詢中稱：我當時跟被告Ａ０６、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前往南樓一樓廁所，我當時認為他們要去上廁所，所以就跟去，不知道被告Ａ０６與原告因何事來南樓一樓廁所，不知道被告Ａ１０為何叫我去找被告林Ｏ智，我也沒有在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也沒有看過群組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5頁至第69頁)及於少年法庭訊問中稱：我是跟著去上廁所，我去那邊有人帶水泥塊、棍子，我當時有覺得怪怪的，我沒有問被告Ａ２２他們要做什麼，我不認識被告林Ｏ智，是被告Ａ２２叫我一起去，也沒有問叫被告林Ｏ智要做什麼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28頁)，核與被告林Ｏ智於警詢中稱：我被兩位學長帶去現場時，只有跟我說要請我過去把事情講清楚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2頁)；被告Ａ１０於警詢中稱：我是與被告Ａ０６、原告一同前往廁所，我沒有邀約任何人一同前往廁所，其他人是自己跟過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1頁)；被告Ａ１２於警詢筆錄稱：被告Ａ０６於113年9月28日使用messenger「葛超大」群組的群組通話向群組的同學說是因為原告向國文老師講他跟學妹交往親嘴的事情，另在群組有提及要處理原告，是被告Ａ０６要揪被告Ａ１０及被告林Ｏ智拿東西打原告，被告Ａ０６有開視訊問大家要拿什麼東西，群組裡的成員有我、被告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４、Ａ２２、Ａ０６。Ａ０６邀約我、被告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２、Ａ２０、Ａ２４一同前往南樓一樓廁所，就是請我們看他們處理原告，到南樓一樓廁所後，被告Ａ１０與Ａ０６吩咐被告Ａ２２、Ａ２０二人一起去找被告林Ｏ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7頁至第39頁)；被告Ａ１４於警詢中稱：因原告向國文老師講說Ａ０６與女朋友接吻，Ａ０６就不開心先在Messenger「葛超大」群組說要處理原告，Ａ０６有先使用IG發便利貼(公開好友都可以看到，24小時後消失)，內容為「林爸甲組的 禮拜一 包一包」，後續於113年9月28日下午在Messenger「葛超大」群組就發文字「@所有人 誰討厭原告」「都給我出來」及群組通話中被告Ａ０６明確表示「要處理原告」，被告Ａ０６有請被告Ａ１０及被告林Ｏ智來打原告，我不知道被告Ａ０６另外有邀約誰等語(見本院卷三第47頁至第49頁)；被告Ａ１７於警詢中稱：被告Ａ０６有請Ａ１０及林Ｏ智來打原告，沒有另外邀約其他人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9頁)；被告Ａ２４警詢中稱：被告Ａ０６有請被告Ａ１０及被告林Ｏ智來打原告，我不知道被告Ａ０６另外有邀約誰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9頁)大致相符，況參佐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被告Ａ２０確非群組成員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09頁至第210頁)，是難以認定被告Ａ２０事先知悉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要打原告，而有幫助故意。至被告Ａ１２於上開警詢筆錄稱：Ａ０６邀約我、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２、Ａ２０、Ａ２４一同前往南樓一樓廁所，就是請我們看他們處理原告等語，然與其他被告所述不符，且無其他證物可佐，尚難認被告Ａ１２此部分所述可採，附此敘明。從而，被告Ａ２０雖有上開客觀行為，然尚難認其事前知悉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要打原告，因而具有幫助故意，自不符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之情。且原告就此部分並未進一步舉證，揆諸首揭見解，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０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並無理由。又被告Ａ２０既無庸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２１及被告Ａ４７亦毋庸負法定代理人連帶賠償責任，故原告主張其等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③被告Ａ２２雖有上開之客觀行為，但並非實際下手毆打、命原告下跪之人，故尚難認係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不法侵害之人。然參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對話中(見本院卷三第109頁至第139頁)，Ａ２２係群組成員，該群組僅有被告Ａ１７、Ａ０６、Ａ２２、Ａ１２、Ａ１４、Ａ２４及訴外人二人，且於被告Ａ０６於113年9月28日於群組中張貼：@所有人 誰討厭原告，都給我出來，並說明被告Ａ０６女友的老師、家人及教官知道了，是原告所講，並說認真的包一包不要開玩笑等語，被告Ａ２２尚回應：6(網路用語代表了解)等語。後續於群組持續討論各自人討厭原告之處，被告Ａ１７並稱：要灌肚子、塞食物等語；被告Ａ１２稱：你們打就好我錄、買飲料倒他的頭，並提議群組通話討論等語；被告Ａ０６稱：灌肚子 林娘我東西都準備好了等語，被告Ａ２２、Ａ１２、Ａ０６、Ａ１７有加入通話，被告Ａ１４後續回應：棍子、廁所掃把等語、被告Ａ０６回應稱：那我帶冰結、賴打、花露水，反正星期一記得就好等語；被告Ａ１２詢問幾點等語，被告Ａ０６稱：你們決定等語，被告Ａ１２稱：@Ａ２２要不要打等語；被告Ａ２２回稱：愛心貼圖、嗯等語應可認群組內之成員含被告Ａ２２均可知悉被告Ａ０６因遭原告告密之事欲處理原告，並有談論各自攜帶物品及處理方式，且被告Ａ２２亦有同意要參與等情。況被告Ａ２２亦於警詢中陳稱：我在Messenger「葛 超大」群組中，被告Ａ０６向群組同學說要處理原告就是要打原告的意思，在第1節下課所有聽到被告Ａ０６有請被告Ａ１０、林Ｏ智助陣及邀約被告Ａ１２、Ａ２４、Ａ１７及Ａ１４一同前往，我有帶1個圓形水泥塊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8頁至第80頁)，益證被告Ａ２２確實知悉被告Ａ０６要打原告，並同意參與且有攜帶水泥塊到場助勢，而有幫助之故意，符合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２就事實一部分應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另被告Ａ２２需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業如上述，而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２３、Ａ４９，此有卷附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亦未抗辯本件有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之情事，是原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２３、Ａ４９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與被告Ａ２２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④被告Ａ２４雖有上開之客觀行為，但並非實際下手毆打、命原告下跪之人，故尚難認係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不法侵害之人。然參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對話中(見本院卷三第109頁至第210頁)，被告Ａ２４係群組成員，且應可認群組內之成員均可知悉Ａ０６因遭原告告密之事欲處理原告，並有談論各自攜帶物品及處理方式等情，如本判決三、(一)1、③所述，且對話期間暱稱Xuge之Ａ２４於被告Ａ１４說「棍子」後接說「鐵的那種嗎笑臉貼圖」，被告Ａ１４則回應愛心貼圖，被告Ａ２４稱「你不是要帶鐵的」，被告Ａ１４回復稱「嗯」，被告Ａ２４回稱：「我有學散打我不用帶」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5頁至第136頁)，可見被告Ａ２４不但知悉被告Ａ０６要打原告，且有參與討論並表示有學散打不用工具輔助，況被告Ａ２４亦有持水泥塊隨同被告Ａ０６等人進入廁所等情，已難認僅為單純圍觀，可認有在場助勢之情。至被告Ａ２４辯稱：被告Ａ２４與另一名同學將該水泥塊置於地上當球踢，踢完後被告Ａ２４就離開現場，自始至終未作為攻擊原告之工具，亦未被攜入廁所內使用等語，與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所示被告Ａ２４有將水泥塊攜入廁所一情不符，況依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所示，被告Ａ２４自教室隨同眾人至廁所後，本可於被告林Ｏ智到場前即離開現場，卻仍先至廁所外等候，待被告林Ｏ智到場後再度攜帶水泥塊進入廁所，益證有在場助勢之情形，而有幫助故意，符合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４就事實一部分應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而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此有卷附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雖抗辯已盡監督之責，並提出獎懲通知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0頁)，而符合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不用負賠償責任之情事，雖依獎懲紀錄被告Ａ２４確有小功及嘉獎之紀錄，惟佐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針對要處理原告的討論期間並非短暫，被告Ａ３９、Ａ２５對於被告Ａ２４於此群組中之交友狀況即對話，顯然並不知悉，而未加警告或制止，否則被告Ａ２４豈會隨同被告Ａ０６等人一同至原告遭毆打之現場，甚至持一般認知上會用來防身、嚇唬或攻擊人之水泥塊進入廁所，是尚難認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有盡其管理監督之責，是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此部分抗辯尚難採信。是原告主張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與被告Ａ２４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4)是以，原告主張①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下稱Ａ０６等8人)就事實一部分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應連帶賠償原告，為有理由。②被告Ａ０７與被告Ａ０６；被告Ａ０９、Ａ４３與被告林Ｏ智；被告Ａ１１、Ａ４５與被告Ａ１０；被告Ａ１３、Ａ４１與被告Ａ１２；被告Ａ１５、Ａ１６與被告Ａ１４；被告Ａ１９、Ａ１８與被告Ａ１７；被告Ａ２３、Ａ４９與被告Ａ２２；被告Ａ３９、Ａ２５與被告Ａ２４就事實一部分各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有理由，且①與②間係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
 (5)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遭被告Ａ０６等8人共同以毆打、噴灑汽水、下跪道歉等方式侵害原告身體及人格尊嚴，已如前述，則自原告所受侵害程度以觀，其精神上亦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原告請求被告Ａ０６等8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據。本院依兩造之陳述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見本院卷一第200頁至第202頁、本院卷二第237頁至第240頁、第302頁、限閱卷），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財產狀況，本件侵權行為之情狀，對原告後續正常生活、日常活動所造成之影響，及原告因本件所受精神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4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不應准許。
 2、事實二：　
 (1)原告主張被告林Ｏ智另有事實二之侵權行為，除有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為證外，且為被告林Ｏ智所不爭執，是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而被告林Ｏ智於不特定多數人得以共見共聞之地點，公然對原告辱罵「幹」、「幹林娘雞掰」等語，依具有一般智識程度、社會經驗者的通念，上開言語客觀上對人格顯有貶低意味，已足使受罵者感到難堪與屈辱，顯屬侮辱的字句，被告林Ｏ智之行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至被告Ａ０９、Ａ４３與被告林Ｏ智辯稱被告林Ｏ智之傷害及公然侮辱行為皆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發生，係於密接之時地實施，受害者僅原告一人，應僅有一侵權行為，原告將此一事件割裂為兩部分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已屬重複請求等語，然本院審酌事實一之傷害行為係侵害身體健康權及意志自由權，而事實二之侮辱行為係侵害名譽權，兩者侵害之權利並不相同，故並無重複請求之情形，被告林Ｏ智此部分抗辯並不可採。是原告主張被告林Ｏ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負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另被告Ａ０９、Ａ４３為被告林Ｏ智之法定代理人，其等並未抗辯本件有民法第187條第2項之情事，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９、Ａ４３與被告林Ｏ智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有理由。
 (2)至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就事實二亦應負共同侵權行為，為被告Ａ１１所否認，抗辯均非被告Ａ１０所辱罵，並以前詞置辯。自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觀之，被告Ａ１０並無口出「幹」、「幹林娘雞掰」等言語，且參以本件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及原告之警詢筆錄均無人敘及被告Ａ１０有口出上開言語等情，核與被告Ａ１１所辯稱非被告Ａ１０辱罵相符，應可採信，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與被告林Ｏ智就事實二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並無理由。另被告Ａ１０既無庸就事實二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原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Ａ１１、Ａ４５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3)原告遭被告林Ｏ智以言語辱罵方式侵害原告名譽權，已如前述，則自原告所受侵害程度以觀，其精神上亦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原告請求被告林Ｏ智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據。本院依兩造之陳述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見本院卷二第238頁、限閱卷）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財產狀況，本件侵權行為之情狀，對原告後續正常生活、日常活動所造成之影響，及原告因本件所受精神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8,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不應准許。
(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定有明文。
 1、事實三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向其借款並有交付金錢等情，雖被告Ａ１０經合法通知未到場，然其法定代理人Ａ４５係由本院依公示送達通知，核屬上開規定但書所列情形，故尚無從發生視為自認之效力。至原告雖提出與被告Ａ１０之對話紀錄，然對話中僅有被告Ａ１０告知：「你錢記得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頁至第30頁)，並無任何關於被告Ａ１０向原告借錢及錢有無交付原告之相關內容，且證人Ａ０１即兩造就讀學校之教務主任於本院證稱：(問：被告Ａ１０、Ａ０６是否曾向原告借錢?借錢之數額、目的為何?)因兩造有鬥毆糾紛，為瞭解事情經過，證人有訪問過其他學生，其他學生稱兩造到福利社買東西，原告會幫被告Ａ１０、Ａ０６付錢，也有其他被告有相同情形，證人不知如此是否為借錢，至於金額證人也不知，自其他學生表示原告代被告Ａ１０及被告Ａ０６付錢後，被告二人並未還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4頁)，證人雖有聽聞原告有代被告Ａ１０付錢，但此亦僅係證人透過其他學生聽聞，真實性與否已屬有疑，況支付金錢之原因眾多，有借款、還款、贈與等不一而足，尚難認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有向原告借款及原告有交付被告Ａ１０1,440元可採。
 (2)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9條、第2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Ａ１０返還1,440元並無理由。
 2、事實四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向其借款並有交付金錢等情，為被告Ａ０６所否認，原告所提出與被告Ａ０６之對話紀錄中，被告Ａ０６雖向原告稱：「我明天要領貨然後我有2,000元不見了你可以先拿2000給我嗎 下禮拜給我6000就好，不然跟洋借2000他會叫我還3000.4000」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頁)，然後續對話兩人就該筆金錢是否為原告向被告Ａ０６所借，應償還之事情有所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4頁至第42頁)，故無法認定原告是否確有金錢之交付及有借錢給被告Ａ０６。況證人Ａ０２即兩造就讀學校之生活輔導組組長於本院證稱：原告有向證人反映過被告Ａ０６有向原告借款，但被告Ａ０６稱無此事，又原告之母曾經轉交2,000元給證人，原因為何已不清楚，證人僅記得有再轉交被告Ａ０６母親，印象中是代購物品的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2頁至第333頁)及證人Ａ０１於本院證稱：(問：被告Ａ１０、Ａ０６是否曾向原告借錢?借錢之數額、目的為何?)因兩造有鬥毆糾紛，為瞭解事情經過，證人有訪問過其他學生，其他學生稱兩造到福利社買東西，原告會幫被告Ａ１０、Ａ０６付錢，也有其他被告有相同情形，證人不知如此是否為借錢，至於金額證人也不知，自其他學生表示原告代Ａ１０及被告Ａ０６付錢後，被告二人並未還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4頁)，均無從認定被告Ａ０６有向原告借貸、借貸之金額及原告有交付金錢予被告Ａ０６之情形。
 (2)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9條、第2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６返還42,055元並無理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對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就事實一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就事實二之損害賠償債權，係屬未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即Ａ４５之翌日即115年1月3日(送達見本院卷二第125頁至第126頁、第299頁至第300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民法第187條第1項，請求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給付如主文第1項至第9項、第1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就此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 條規定，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彥廷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9號

原      告  顏Ｏ同  

法定代理人  顏Ｏ貴  

            林Ｏ君  

訴訟代理人  陳振榮律師

            簡偉閔律師

被      告  丁Ｏ豪  

兼

法定代理人  蔡Ｏ玉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庭尉律師

複代理人    鄭馨芝律師

被      告  林Ｏ智即林Ｏ博

兼

法定代理人  吳Ｏ綸  

            林Ｏ祺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育瑋律師

被      告  賴Ｏ洋  



兼

法定代理人  王Ｏ庭  



            賴Ｏ緯    (遷出國外)

被      告  許Ｏ睿  



兼

法定代理人  洪Ｏ喬  



            許Ｏ宗  

被      告  葉Ｏ棠  

兼

法定代理人  葉Ｏ銓  

            殷Ｏ雯  

被      告  陳Ｏ祐  

兼

法定代理人  吳Ｏ滿  

            陳Ｏ恩  

上九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吳碧娟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奕璇律師(言詞辯論後解除委任)

被      告  陳Ｏ毅  

兼

法定代理人  陳Ｏ榮  

            蘇Ｏ如  

被      告  羅Ｏ宇  

兼

法定代理人  羅Ｏ典  

兼

法定代理人及上一人訴訟代理人

            陳Ｏ穎  

上一人訴訟代理人  

            陳Ｏ欣  

被      告  林Ｏ旭  

兼

法定代理人  林Ｏ賓  



            陳Ｏ敏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浩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應連帶給

    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

    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

    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四、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

    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五、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

    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六、被告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

    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七、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

    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八、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

    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九、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

    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十、前第一至九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

    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十一、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8,000元，及

      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十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三、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

      、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

      、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連帶負擔6%、被告林Ｏ

      智、Ａ０９、Ａ４３連帶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十四、本判決第一項至第九項得假執行，但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

      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

      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

      ５任一人如以新臺幣24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十五、本判決第十一項得假執行，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任一人

      如以新臺幣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

    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

    件原告原訴之聲明第1至4項為：「(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林Ｏ智、Ａ０９

    、Ａ１０、Ａ１１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Ａ

    １０、Ａ１１應連帶給付原告1,4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Ａ０６

    、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2,0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於

    民國114年2月17日具狀就訴之聲明第1、2項追加民法第184

    條第2項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99頁至第102頁)；又於

    114年10月13日具狀追加被告林Ｏ智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３、被告Ａ

    １０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５、被告Ａ２０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７、被告Ａ２２之

    法定代理人Ａ４９為被告，經迭次變更聲明後，最終於115年4

    月2日本院審理時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告Ａ０６、林Ｏ智

    、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應連帶給付原告300

    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二)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

    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三)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

    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四)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

    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五)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

    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

    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

    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Ａ２０、Ａ４７、Ａ２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

    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九

    )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

    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

    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一)

    前第1至10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

    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十二)被告林Ｏ智、Ａ１０

    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三)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

    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四)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

    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五)前第12至14項所

    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

    內，同免給付義務。(十六)被告Ａ１０應給付原告1,440元，及

    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十七)被告Ａ０６應給付原告42,055元，及自115年1月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

    二第298頁至第300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Ａ４３、Ａ４５、Ａ４７、

    Ａ４９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為請求權基礎，其起訴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均為同一侵權行為事實；變更聲明部分僅將連帶

    債務變更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及刪除連帶請求，僅屬更正法律

    上之陳述、變更利息起算日僅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

    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

    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

    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

    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5年2月4日本院行

    言詞辯論程序時當庭撤回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請求權基礎(

    見本院卷二第233頁)及就最終聲明(十六)部分撤回被告Ａ１１

    、Ａ４５部分及(十七)部分撤回被告Ａ０７部分(見本院卷二第300

    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Ａ２０、Ａ４７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等9

    人(下合稱Ａ０６等9人，個別逕稱其名)與原告均係同學校之學

    生。詎被告Ａ０６因故對原告心生不滿，竟與被告林Ｏ智、Ａ１０

    、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共同基於傷害、強制及妨

    害秩序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在該校南

    樓1樓廁所之公眾得出入場所，攜帶汽水1瓶、水泥塊1個及

    足為凶器之鋁棍1枝，聚集3人以上，由被告Ａ１０以汽水噴灑

    原告，並持鋁棍毆打原告，被告林Ｏ智則徒手毆打原告，並

    以腳踹原告之胸部，致原告受有背部及胸部挫傷、腹部鈍挫

    傷之傷害。被告林Ｏ智、Ａ１０強令原告下跪向被告Ａ０６道歉，

    以強暴之方式使原告行無義務之事，並由被告Ａ１２與被告Ａ０６

    先後以行動電話錄影。另被告Ａ２４持水泥塊進入廁所内圍觀

    ，被告Ａ１４攜帶汽水1瓶及鋁棍1枝到場與被告Ａ１７、被告Ａ２０

    進入廁所内及在廁所門口圍觀，被告Ａ２２在廁所門口圍觀，

    圍觀之被告等人雖未下手實施犯行，但其等在場圍觀、助勢

    ，未尋求師長協助，容任其餘被告對原告為傷害、強制等犯

    行，主觀上具有犯意聯絡，且被告Ａ０６等9人之前揭行為，業

    經鈞院少年法庭113年度少護字第331號裁定認定已構成刑法

    之傷害罪、強制罪及攜帶兇器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下稱事實一)。被告Ａ０６等9人上開不法

    行為，對原告施以校園霸凌，造成原告身心俱疲，身體及人

    格尊嚴造成重大侵害，留下難以抹滅之心理創傷，精神受有

    極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

    185條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６等9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300萬元。

    且被告Ａ０６等9人為前開侵權行為時，均屬限制行為能力人，

    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其等法定代理人對上開侵權行為

    應各自與其限制行為能力人負連帶賠償責任。至各限制行為

    能力人即被告Ａ０６等9人間係依民法第185條負連帶責任；與

    其等法定代理人間係依民法第187條規定負連帶責任，二者

    給付責任依據不同，並未全部成立連帶責任，惟其給付目的

    同一，均是在填補同一侵權行為所生損害，為不真正連帶債

    務。

(二)被告林Ｏ智、Ａ１０除於上開時、地對原告實施強暴外，另基於

    公然侮辱之犯意聯絡，以「幹」、「幹林娘雞掰」等言語辱

    罵原告，依一般社會通念，上開行為已屬對他人表示不屑、

    輕蔑，足使一般人產生難堪及受辱之心理，精神受莫大痛苦

    ，顯已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及名譽權(下稱事實二)，爰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

    林Ｏ智、Ａ１０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60萬元。且被告林Ｏ智、Ａ１０

    為前開侵權行為時，均屬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民法第187條

    第1項規定，其等法定代理人對上開侵權行為應各自與其限

    制行為能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上開賠償責任，客觀上均在填

    補同一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而本於不同法律原因而生，具

    同一之給付目的之債務，應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至原起

    訴狀所提及噴灑汽水部分，應屬事實(一)之請求(見本院卷

    二第235頁)，併此敘明。

(三)又被告Ａ１０因需錢孔急，先以「急用、下次會還錢」等語向

    原告借款，每次借貸為100元，計4次，共借出400元；另於1

    13年2月10日至6月28日、同年7月24日至8月13日、同年8月3

    0日至9月27日間，每週2次，共26週，每次向原告借款20元

    購買早餐，共計1,040元。而後原告向Ａ１０請求還錢時，Ａ１０

    均不予理睬，使原告受有共計1,440元之財產損害(下稱事實

    三)。借款時原告尚未成年，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均不承認上

    開消費借貸關係，是原告與被告Ａ１０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Ａ

    １０受有1,440元之利益，至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

    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Ａ１０返還1,440元。

(四)另被告Ａ０６向原告借款共42,055元，詳情如下：於112年10月

    間向原告誆稱「發票給他，隔天會還錢」等語，令原告為其

    購買金沙巧克力，共支出2,320元；於113年2月10日至6月28

    日、同年7月24日至8月13日、同年8月30日至9月27日間，向

    原告借款100元購買早餐，每週2次，共26週，共借款5,200

    元；向原告借錢購買電子菸2,000元、養樂多700元、七星香

    菸1,350元、蝦皮購物花費3,985元；向原告借款500元、8,0

    00元，另於113年2月間向原告借款2,000元；3月借款2,000

    元；4月借款5,000元；5月借款5,000元；6月借款2,000元；

    9月借款2,000元之生活費。以上合計向原告借款共42,055元

    ，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不承認上開消費借貸契約，是原告與

    被告Ａ０６間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Ａ０６受有42,055元之利益，

    至原告受有如數損害(下稱事實四)。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

    得利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６返還42,055元。

(五)並聲明：

 1、被告Ａ０６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

    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4、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5、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6、被告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7、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8、被告Ａ２０、Ａ４７、Ａ２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9、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0、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

     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1、前第1至10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

     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12、被告林Ｏ智、Ａ１０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3、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

     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4、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5、前第12至14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

     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16、被告Ａ１０應給付原告1,440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7、被告Ａ０６應給付原告42,055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8、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19、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Ａ０６、Ａ０７則以：

 1、對於事實一及被告Ａ０６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致原告受有精神

    痛苦之非財產上損害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第241頁)

    ，但本件僅屬偶發之一般校園安全事件，不具校園霸凌防制

    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持續性」要件，非校園霸凌

    ，原告於本件案發後雙方仍為同班同學，原告在校上學、生

    活期間之相處並無任何不良反應，難認原告有因前開侵權行

    為出現嚴重不良反應及後果，是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過高。

 2、對於事實四，兩造間對話紀錄僅係對有無借貸關係為爭執，

    無從證明原告是否有遭被告Ａ０６勒索錢財，以及原告與被告Ａ

    ０６是否有借貸合意、原告有無交付借款、交付之具體數額等

    情。又證人Ａ０２證稱原告及被告Ａ０６間是因被告Ａ０６替原告代

    購商品，原告才交付金錢給被告Ａ０６，是此部分金額顯與消

    費借貸無涉；證人Ａ０１則證稱原告會在學校福利社付錢請客

    ，對象不只被告等人，尚包含其他同學，並不清楚是否為借

    錢。是從上開證人之證詞及原告案發後撰寫之自述紀錄、兩

    造間對話紀錄等，均無從認定兩造間有4萬餘元之消費借貸

    關係存在。原告雖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其與被告Ａ０６間不論

    是贈與關係或是消費借貸關係，因兩造間42,055元並非一次

    性給付，而屬多次累積之數額，應屬民法第77條但書及第84

    條規定之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

    必需者，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人所處分之財產，應屬有

    效法律行為，其法定代理人不得依民法第79條之規定而拒絕

    承認。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則以：

 1、事實一部分不爭執，然被告林Ｏ智係受其餘8名被告指使，因

    為年紀最輕者，而不敢違抗其餘較年長之被告的指示，故被

    告林Ｏ智實際加害情形、加害程度尚非重大，且林Ｏ智為未滿

    18歲之人尚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係因一時難以控制情緒

    而傷害原告之身體，然原告僅受背部胸部挫傷、腹部鈍挫傷

    尚非嚴重，傷害期間亦非長久，參酌兩造目前均為在學學生

    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300萬元顯

    屬過高。

 2、事實二部分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3頁)。但被告等人之傷

    害及公然侮辱行為皆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發生，係於

    密接之時地實施，受害者僅原告一人，應僅有一侵權行為，

    原告將此一事件割裂為兩部分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已屬重

    複請求，是原告主張遭公然侮辱而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並

    無理由。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Ａ１１則以：

 1、被告Ａ１０就事實一部分實際加害情形、加害程度尚非重大，

    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萬元過高。事實二部分影片中「幹

    」、「幹林娘雞掰」等語均非被告Ａ１０所辱罵，縱認有辱罵

    之情事，被告等人傷害及公然侮辱行為皆於113年9月30日8

    時55分許發生，係於密接之時地實施，受害者僅原告一人，

    應僅有一侵權行為，原告將此一事件割裂為兩部分分別請求

    精神慰撫金，已屬重複請求，是原告主張遭公然侮辱而請求

    精神慰撫金部分，並無理由。

 2、事實三部分原告僅提出兩造間之對話紀錄，以被告Ａ１０表示

    「啊錢你要記得帶」等語主張兩造間有借貸關係，然此對話

    無法看出雙方究竟是借貸、贈與或其他法律關係，且原告是

    否交付金錢予被告Ａ１０、金額多少均無從得知，原告就被告Ａ

    １０無法律上原因受有1,440元利益之事未盡舉證之責，請求

    無理由。兩造間無借貸行為，也不構成不當得利。另證人Ａ０

    １之證述僅是轉述原告主張之內容，並不足採，亦無從證明

    兩造間有借貸關係。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則以

    ：

 1、對於事實一不爭執。

 2、被告Ａ１０雖有持鋁棍（實則係鋁條）毆打原告數下，惟原告

    至醫院診斷後之傷勢係皮肉傷，傷勢輕微，被告等人先前已

    向原告道歉。被告Ａ１２雖有幫忙攝影，惟在拍攝第一段打人

    影片時因害怕即將手機交給被告Ａ０６，馬上跑到廁所門口，

    被告Ａ１４雖有進入廁所，但進入不久即跑到廁所門口，被告Ａ

    １７一直在廁所門口，被告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均未出手打人或辱

    罵原告，參與情節輕微，且本案侵權行為發生時間甚短，被

    告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目前就讀國中，無收入，原告請求連帶賠

    償300萬元顯屬過高。

 3、另原主張被告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之法定代理人已盡民法第187條

    第2項規定責任不主張(見本院卷二第242頁)。

 4、並均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被告Ａ２１則以：

 1、被告Ａ２０並無傷害、強制及妨害秩序之共同犯意聯絡，僅是

    年少對法律無知而被列入好奇圍觀者，其並無任何助勢即出

    手傷害或辱罵原告之侵權行為，除好奇圍觀以外，並無任何

    證據可證明被告Ａ２０對原告有任何侵權行為而須共同負連帶

    賠償之責。

 2、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六)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則以：

 1、對於事實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1頁至第242頁)，但被告

    Ａ２２僅是圍觀，無侵權行為。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金額過

    高。

 2、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七)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則以：(本院卷一第109頁)

 1、被告Ａ２４於案發當天到南樓一樓廁所上廁所時，遭被告Ａ０６以

    半拉、半推的方式推入廁所內。被告Ａ２４於進入後完全沒有

    接近原告遭到毆打的殘障廁所區域内，且無共同參與毆打原

    告之過程，僅約20幾秒，即趁被告Ａ０６不注意時快速跑出廁

    所離開。事發當天被告Ａ２４並無手持水泥塊參與事實一之行

    為，該水泥塊實際是被告Ａ２２帶來的並拿給被告Ａ２４看，被告

    Ａ２４後來在廁所門口旁邊的殘障樓梯，與另一名同學將該水

    泥塊置於地上當球踢，踢完後被告Ａ２４就離開現場，自始至

    終未作為攻擊原告之工具，亦未被攜入廁所內使用。足證就

    事實一部分，被告Ａ２４不僅主觀上無共同傷害原告之犯意聯

    絡，客觀上無下手實施、助勢之行為，非損害發生的共同原

    因，難認其有共同參與侵權行為。又自113年9月28日到同年

    9月30日之間，被告Ａ２４在群組的發文多屬於國中同學開玩笑

    的言論，內容零星且互動並不熱絡，並無明確贊同或表示同

    意共同參與傷害原告。

 2、退步言，倘認被告Ａ２４有構成侵權行為，其法定代理人即被

    告Ａ３９、Ａ２５依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主張已盡相當之監督與

    管教責任，並無疏懈。被告Ａ２４於校內並非問題學生，且於1

    13年9月30日案發前，曾獲記2支小功及4支嘉獎，足見其平

    日品行良好、學習表現優異，亦可推知其父母對其管教甚嚴

    ，並無監督不周之情事。再者，本案係其他數名同學在一樓

    廁所內對原告施以毆打之脫序行為，被告Ａ２４及其父母親根

    本無能力加以阻止，亦不在法定代理人能力上所能掌控、監

    督之範圍内，縱使法定代理人平日對自己的兒子加以相當之

    監督、管教，仍難以防免本件損害之發生，故依法應得主張

    免負賠償責任。又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萬元，顯屬過高

    ，應予酌減。另本件案發後有人將影片放到社群或交給媒體

    ，係屬該個人故意行為，應由該人自行負責，被告Ａ２４對何

    人交付影片並不知情，更無同意。縱然行為後新聞報導內容

    導致原告心靈受有傷害，亦不可歸責於被告Ａ２４，且與判斷

    原告得請求若干精神慰撫金額，並無因果關係。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被告願反供擔保，求請免於假執行之宣告。

(八)被告Ａ１０、Ａ４５、Ａ２０、Ａ４７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又按數人共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

    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限

    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

    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7條第1項前段

    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係指各行為人均曾實施加害行為，且各具備侵

    權行為之要件而發生同一事故者而言，是以各加害人之加害

    行為均須為不法，且均須有故意或過失，並與事故所生損害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足當之；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

    幫助他人使其容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或

    過失，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須連帶負損害

    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593號裁判意旨參照）。

    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

    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1、事實一：

 (1)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有為事實一

    所示之傷害、強制及攜帶兇器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3年度少護字

    第331號審理筆錄、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

    本院卷一第17頁至第20頁、第169頁至第171頁)，另有本院

    依職權調取該案中所附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

    １７之警詢及審判筆錄、「葛超大」群組對話資訊、監視器及

    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校園示意圖及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三第3

    頁至第64頁、第109頁至第221頁、本院卷二第315頁至第366

    頁、第367頁至第372頁)，且為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林Ｏ智、Ａ０９

    、Ａ４３、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９、Ａ１８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0頁至第241頁)，堪認原告此部分主

    張為真實。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

    １７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

    段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另被告Ａ０７為被告Ａ０６之法

    定代理人；被告Ａ０９、Ａ４３為被告林Ｏ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

    Ａ４５為被告Ａ１０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１３、Ａ４１為被告Ａ１２法定代

    理人；被告Ａ１５、Ａ１６為被告Ａ１４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１９、Ａ１８

    為被告Ａ１７法定代理人，此有卷附個人戶籍查詢資料可佐，

    又上述法定代理人並未抗辯本件有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之

    情事，是原告主張上開法定代理人與其未成年子女間應依民

    法第187條第1項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有理由。

 (2)至原告主張事實一部分行為為霸凌行為，雖提出校園霸凌事

    件調查報告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3頁至第180頁)，該調查報

    告雖認定事實一之行為為校園霸凌行為，惟該調查報告結果

    不拘束本院外，且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對

    於「霸凌」之定義為：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

    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

    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

    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

    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是霸凌行

    為須符合持續性之要件即行為一再持續發生，惟該調查報告

    所調查之事項僅針對事實一之部分，且對於持續性之要件係

    說明：處理小組認定原告遭受肢體欺負之行為，由於參與群

    體之犯意聯絡，因而事先約定、當天動手至動手影片被其他

    人上傳等情事，已明顯使原告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177頁)，僅提及原告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環境之

    要件，並未說明除本件之外，有無同樣類型或類似之行為一

    再發生或於某一段期間持續，與霸凌行為之持續性要件尚有

    不符，故原告主張事實一部分為霸凌行為並不可採。

 (3)又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亦有為事實一所示之傷害、

    強制及攜帶兇器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

    強暴行為等情，則為被告Ａ２１、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Ａ２４、Ａ３９、

    Ａ２５所否認，被告Ａ２１對於事實一所示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

    但抗辯被告Ａ２０僅是圍觀等語；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對於事實

    一之客觀事實不爭執，但抗辯被告Ａ２２僅是圍觀，無侵權行

    為等語；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對於事實一之客觀事實不爭執

    ，但抗辯被告Ａ２４無共同傷害原告之犯意聯絡，客觀上無下

    手實施、助勢之行為等語，是依上開見解，此部分應由原告

    負舉證責任。經查：

　①自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校園示意圖及照片觀之

    ：

　❶於監視錄影畫面時間113年9月30日8時50分44秒開始被告Ａ１０

    係拿著鋁棒第一個走出教室，穿過教室走廊，之後原告、被

    告Ａ０６、Ａ１７、Ａ１２、Ａ２２走出教室，此時被告Ａ０６跑回將汽水

    放入被告Ａ１７外套裡，被告Ａ２２走出教室接過被告Ａ１７遞過來

    之水泥塊、隨後被告Ａ１４、Ａ２４、Ａ２０走出教室。此時被告Ａ０６

    快步走回教室拿著捲成棒狀的書離開教室。

　❷於監視錄影畫面時間113年9月30日8時52分41秒(即圖10至圖3

    3)，為第一次進入廁所，於廁所外視角，被告Ａ１４左手握著

    外套裡的汽水、被告Ａ２４、Ａ１７走在最前面，原告在後轉身看

    身後拿著鋁棒之被告Ａ１０，被告Ａ２０站原告左邊，最後是被告

    Ａ１２及手拿水泥塊之被告Ａ２２在拉扯玩樂，被告Ａ０６則在右側

    ，被告Ａ１０跟被告Ａ２２、Ａ２０講話後，被告Ａ２２隨即將水泥塊丟

    在花圃外與被告Ａ２０一同離開去找被告林Ｏ智，被告Ａ０６將手

    裡的捲書向上拋接，原告自由在廁所外走動，被告Ａ１２、Ａ１７

    、Ａ１４、Ａ２４走向花圃、廁所外牆邊休息，其餘人均等待被告

    林Ｏ智到來。期間被告Ａ１０手拿鋁棒、被告Ａ０６手拿捲書、右

    手拿花露水將原告推入廁所內，被告Ａ２４將水泥塊踢到花圃

    邊，並與被告Ａ１４、Ａ１２、Ａ１７一同進入廁所，隨後被告Ａ１７、

    Ａ１２、Ａ２４陸續離開廁所，被告Ａ２４與拿著水泥塊之被告Ａ１２在

    廁所外牆壁假裝打籃球後，被告Ａ２４又走回廁所內，被告Ａ１２

    撿起水泥塊離開，之後被告Ａ１４離開廁所、被告Ａ０６、Ａ２４、

    原告、被告Ａ１０離開廁所。

　❸於監視器畫面時間113年9月30日8時55分47秒(即圖34至圖90)

    ，為第二次進入廁所，被告Ａ１０左手拿鋁棍、右手拿鋁棒進

    入廁所、被告林Ｏ智、Ａ１４進入廁所、被告Ａ０６推原告背進廁

    所、被告Ａ１２拿手機開始錄影、被告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０陸續進入

    廁所，被告Ａ２０被Ａ０６推出廁所，站在廁所外牆，被告Ａ０６拉

    著拿著水泥塊之被告Ａ２４進入，被告Ａ２２興奮拉著被告Ａ２０在

    廁所外望向廁所內。此時【廁所內手機錄影畫面】顯示被告

    Ａ１４走在原告前面走向廁所深處沒有設門之殘障廁所查看，

    被告Ａ１０笑著對原告說你進來，被告林Ｏ智從背後將原告推入

    殘障廁所，說：你可以，你很可以等語，被告Ａ１０拿汽水噴

    原告，有人說幹你娘雞掰，你在做什麼等語，被告Ａ０６也進

    入殘障廁所，隨後【廁所外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Ａ１７走出

    廁所，張望廁所內情形後又進入，被告Ａ２０則進入廁所，此

    時【廁所內手機錄影畫面】顯示被告Ａ１０用鋁棒打原告屁股3

    下，原告閃躲，被告林Ｏ智左手架住原告脖子，說：我操。

    被告Ａ１０用鋁棒打原告身體5下(現場有其他人發出叫聲和笑

    聲)，被告林Ｏ智將原告推倒，一邊罵三字經，並用右拳毆打

    原告頭部3下，一邊說：幹你娘，幹，幹你娘雞掰等語(現場

    有其他人笑聲)。隨後被告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４手拿水泥塊、被告

    Ａ１４走出廁所並隨被告Ａ２２一同離開，此時廁所內被告林Ｏ智

    手指地上，對原告說：現在給你一個選擇，跪下去等語，被

    告Ａ１０手指Ａ０６示意原告對被告Ａ０６下跪道歉，原告向被告Ａ０６

    磕頭道歉，並說對不起3次，被告林Ｏ智並用腳踹原告胸部1

    下說：你以後不要再亂說話等語。隨後【廁所外監視器畫面

    】顯示被告Ａ１２、Ａ１０、Ａ０６、林Ｏ智、原告陸續離開廁所，原

    告離開廁所時間之監視器畫面時間為113年9月30日8時56分5

    9秒即圖90等情。

　❹從上情可知被告Ａ２２有隨同被告Ａ１０等人從教室至廁所外，並

    手拿水泥塊，並受被告Ａ１０之指示協助叫被告林Ｏ智到場及原

    告在廁所內遭毆打時，於廁所外圍觀；被告Ａ２０有隨同被告Ａ

    １０等人從教室至廁所外，及原告在廁所內遭毆打時，於廁所

    外圍觀及進入廁所；被告Ａ２４有隨同Ａ１０等人從教室至廁所外

    ，並手持水泥塊入廁所之客觀行為。

　②被告Ａ２０雖有上開之客觀行為，但並非實際下手毆打、命原告

    下跪之人，故尚難認係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之共同不法侵

    害之人。另參以上情顯示，被告Ａ２０於原告遭施暴期間，原

    欲進入廁所，但遭被告Ａ０６推出，如被告Ａ２０的確事前知悉並

    參與其中，而具有幫助故意，衡情並不會遭被告Ａ０６推出廁

    所。再佐被告Ａ２０亦於警詢中稱：我當時跟被告Ａ０６、Ａ１０、Ａ

    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前往南樓一樓廁所，我當時認為他

    們要去上廁所，所以就跟去，不知道被告Ａ０６與原告因何事

    來南樓一樓廁所，不知道被告Ａ１０為何叫我去找被告林Ｏ智，

    我也沒有在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也沒有看過群組內

    容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5頁至第69頁)及於少年法庭訊問中稱

    ：我是跟著去上廁所，我去那邊有人帶水泥塊、棍子，我當

    時有覺得怪怪的，我沒有問被告Ａ２２他們要做什麼，我不認

    識被告林Ｏ智，是被告Ａ２２叫我一起去，也沒有問叫被告林Ｏ

    智要做什麼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28頁)，核與被告林Ｏ智於警

    詢中稱：我被兩位學長帶去現場時，只有跟我說要請我過去

    把事情講清楚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2頁)；被告Ａ１０於警

    詢中稱：我是與被告Ａ０６、原告一同前往廁所，我沒有邀約

    任何人一同前往廁所，其他人是自己跟過來等語(見本院卷

    三第31頁)；被告Ａ１２於警詢筆錄稱：被告Ａ０６於113年9月28

    日使用messenger「葛超大」群組的群組通話向群組的同學

    說是因為原告向國文老師講他跟學妹交往親嘴的事情，另在

    群組有提及要處理原告，是被告Ａ０６要揪被告Ａ１０及被告林Ｏ

    智拿東西打原告，被告Ａ０６有開視訊問大家要拿什麼東西，

    群組裡的成員有我、被告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４、Ａ２２、Ａ０６。Ａ０６邀

    約我、被告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２、Ａ２０、Ａ２４一同前往南樓一樓廁

    所，就是請我們看他們處理原告，到南樓一樓廁所後，被告

    Ａ１０與Ａ０６吩咐被告Ａ２２、Ａ２０二人一起去找被告林Ｏ智等語(見

    本院卷三第37頁至第39頁)；被告Ａ１４於警詢中稱：因原告向

    國文老師講說Ａ０６與女朋友接吻，Ａ０６就不開心先在Messenge

    r「葛超大」群組說要處理原告，Ａ０６有先使用IG發便利貼(

    公開好友都可以看到，24小時後消失)，內容為「林爸甲組

    的 禮拜一 包一包」，後續於113年9月28日下午在Messenge

    r「葛超大」群組就發文字「@所有人 誰討厭原告」「都給

    我出來」及群組通話中被告Ａ０６明確表示「要處理原告」，

    被告Ａ０６有請被告Ａ１０及被告林Ｏ智來打原告，我不知道被告Ａ

    ０６另外有邀約誰等語(見本院卷三第47頁至第49頁)；被告Ａ１

    ７於警詢中稱：被告Ａ０６有請Ａ１０及林Ｏ智來打原告，沒有另外

    邀約其他人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9頁)；被告Ａ２４警詢中稱

    ：被告Ａ０６有請被告Ａ１０及被告林Ｏ智來打原告，我不知道被

    告Ａ０６另外有邀約誰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9頁)大致相符，況

    參佐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被告Ａ２０確非群組成員等

    情(見本院卷三第109頁至第210頁)，是難以認定被告Ａ２０事

    先知悉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要打原告，而有幫助故意。至

    被告Ａ１２於上開警詢筆錄稱：Ａ０６邀約我、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２、Ａ

    ２０、Ａ２４一同前往南樓一樓廁所，就是請我們看他們處理原

    告等語，然與其他被告所述不符，且無其他證物可佐，尚難

    認被告Ａ１２此部分所述可採，附此敘明。從而，被告Ａ２０雖有

    上開客觀行為，然尚難認其事前知悉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

    要打原告，因而具有幫助故意，自不符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

    定之情。且原告就此部分並未進一步舉證，揆諸首揭見解，

    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０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並無理由。又被

    告Ａ２０既無庸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２１

    及被告Ａ４７亦毋庸負法定代理人連帶賠償責任，故原告主張

    其等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

　③被告Ａ２２雖有上開之客觀行為，但並非實際下手毆打、命原告

    下跪之人，故尚難認係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不法侵害之

    人。然參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對話中(見本院卷三

    第109頁至第139頁)，Ａ２２係群組成員，該群組僅有被告Ａ１７

    、Ａ０６、Ａ２２、Ａ１２、Ａ１４、Ａ２４及訴外人二人，且於被告Ａ０６於

    113年9月28日於群組中張貼：@所有人 誰討厭原告，都給我

    出來，並說明被告Ａ０６女友的老師、家人及教官知道了，是

    原告所講，並說認真的包一包不要開玩笑等語，被告Ａ２２尚

    回應：6(網路用語代表了解)等語。後續於群組持續討論各

    自人討厭原告之處，被告Ａ１７並稱：要灌肚子、塞食物等語

    ；被告Ａ１２稱：你們打就好我錄、買飲料倒他的頭，並提議

    群組通話討論等語；被告Ａ０６稱：灌肚子 林娘我東西都準備

    好了等語，被告Ａ２２、Ａ１２、Ａ０６、Ａ１７有加入通話，被告Ａ１４

    後續回應：棍子、廁所掃把等語、被告Ａ０６回應稱：那我帶

    冰結、賴打、花露水，反正星期一記得就好等語；被告Ａ１２

    詢問幾點等語，被告Ａ０６稱：你們決定等語，被告Ａ１２稱：@Ａ

    ２２要不要打等語；被告Ａ２２回稱：愛心貼圖、嗯等語應可認

    群組內之成員含被告Ａ２２均可知悉被告Ａ０６因遭原告告密之事

    欲處理原告，並有談論各自攜帶物品及處理方式，且被告Ａ２

    ２亦有同意要參與等情。況被告Ａ２２亦於警詢中陳稱：我在Me

    ssenger「葛 超大」群組中，被告Ａ０６向群組同學說要處理

    原告就是要打原告的意思，在第1節下課所有聽到被告Ａ０６有

    請被告Ａ１０、林Ｏ智助陣及邀約被告Ａ１２、Ａ２４、Ａ１７及Ａ１４一同

    前往，我有帶1個圓形水泥塊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8頁至第80

    頁)，益證被告Ａ２２確實知悉被告Ａ０６要打原告，並同意參與

    且有攜帶水泥塊到場助勢，而有幫助之故意，符合民法第18

    5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２就事實一部分應

    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

    第1項前段規定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另被告Ａ２２需負

    共同侵權行為責任，業如上述，而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２３

    、Ａ４９，此有卷附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亦未抗辯本

    件有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之情事，是原告主張其法定代理

    人被告Ａ２３、Ａ４９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與被告Ａ２２負連

    帶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④被告Ａ２４雖有上開之客觀行為，但並非實際下手毆打、命原告

    下跪之人，故尚難認係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不法侵害之

    人。然參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對話中(見本院卷三

    第109頁至第210頁)，被告Ａ２４係群組成員，且應可認群組內

    之成員均可知悉Ａ０６因遭原告告密之事欲處理原告，並有談

    論各自攜帶物品及處理方式等情，如本判決三、(一)1、③所

    述，且對話期間暱稱Xuge之Ａ２４於被告Ａ１４說「棍子」後接說

    「鐵的那種嗎笑臉貼圖」，被告Ａ１４則回應愛心貼圖，被告Ａ

    ２４稱「你不是要帶鐵的」，被告Ａ１４回復稱「嗯」，被告Ａ２４

    回稱：「我有學散打我不用帶」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5頁至

    第136頁)，可見被告Ａ２４不但知悉被告Ａ０６要打原告，且有參

    與討論並表示有學散打不用工具輔助，況被告Ａ２４亦有持水

    泥塊隨同被告Ａ０６等人進入廁所等情，已難認僅為單純圍觀

    ，可認有在場助勢之情。至被告Ａ２４辯稱：被告Ａ２４與另一名

    同學將該水泥塊置於地上當球踢，踢完後被告Ａ２４就離開現

    場，自始至終未作為攻擊原告之工具，亦未被攜入廁所內使

    用等語，與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所示被告Ａ２４有

    將水泥塊攜入廁所一情不符，況依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

    驗筆錄所示，被告Ａ２４自教室隨同眾人至廁所後，本可於被

    告林Ｏ智到場前即離開現場，卻仍先至廁所外等候，待被告

    林Ｏ智到場後再度攜帶水泥塊進入廁所，益證有在場助勢之

    情形，而有幫助故意，符合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

    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４就事實一部分應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

    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共同侵

    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而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此

    有卷附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雖抗辯已盡監督之責，

    並提出獎懲通知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0頁)，而符合民法第1

    87條第2項規定不用負賠償責任之情事，雖依獎懲紀錄被告Ａ

    ２４確有小功及嘉獎之紀錄，惟佐以Messenger「葛超大」群

    組中針對要處理原告的討論期間並非短暫，被告Ａ３９、Ａ２５對

    於被告Ａ２４於此群組中之交友狀況即對話，顯然並不知悉，

    而未加警告或制止，否則被告Ａ２４豈會隨同被告Ａ０６等人一同

    至原告遭毆打之現場，甚至持一般認知上會用來防身、嚇唬

    或攻擊人之水泥塊進入廁所，是尚難認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有盡其

    管理監督之責，是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此部分抗辯尚難採信。是原

    告主張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

    定與被告Ａ２４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4)是以，原告主張①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

    ２２、Ａ２４(下稱Ａ０６等8人)就事實一部分應依民法第185條、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

    應連帶賠償原告，為有理由。②被告Ａ０７與被告Ａ０６；被告Ａ０９

    、Ａ４３與被告林Ｏ智；被告Ａ１１、Ａ４５與被告Ａ１０；被告Ａ１３、Ａ４

    １與被告Ａ１２；被告Ａ１５、Ａ１６與被告Ａ１４；被告Ａ１９、Ａ１８與被

    告Ａ１７；被告Ａ２３、Ａ４９與被告Ａ２２；被告Ａ３９、Ａ２５與被告Ａ２４

    就事實一部分各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亦有理由，且①與②間係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

 (5)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

    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

    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

    、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遭被告Ａ０６等8人共同以毆打、

    噴灑汽水、下跪道歉等方式侵害原告身體及人格尊嚴，已如

    前述，則自原告所受侵害程度以觀，其精神上亦受有相當程

    度之痛苦，是原告請求被告Ａ０６等8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

    有據。本院依兩造之陳述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

    果所得財產（見本院卷一第200頁至第202頁、本院卷二第23

    7頁至第240頁、第302頁、限閱卷），審酌兩造之身分、地

    位、財產狀況，本件侵權行為之情狀，對原告後續正常生活

    、日常活動所造成之影響，及原告因本件所受精神痛苦程度

    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4萬元為適當，

    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不應准許。

 2、事實二：　

 (1)原告主張被告林Ｏ智另有事實二之侵權行為，除有上開監視

    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為證外，且為被告林Ｏ智所不爭執，

    是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而被告林Ｏ智於不特定多數人得

    以共見共聞之地點，公然對原告辱罵「幹」、「幹林娘雞掰

    」等語，依具有一般智識程度、社會經驗者的通念，上開言

    語客觀上對人格顯有貶低意味，已足使受罵者感到難堪與屈

    辱，顯屬侮辱的字句，被告林Ｏ智之行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權。至被告Ａ０９、Ａ４３與被告林Ｏ智辯稱被告林Ｏ智之傷害及公

    然侮辱行為皆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發生，係於密接之

    時地實施，受害者僅原告一人，應僅有一侵權行為，原告將

    此一事件割裂為兩部分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已屬重複請求

    等語，然本院審酌事實一之傷害行為係侵害身體健康權及意

    志自由權，而事實二之侮辱行為係侵害名譽權，兩者侵害之

    權利並不相同，故並無重複請求之情形，被告林Ｏ智此部分

    抗辯並不可採。是原告主張被告林Ｏ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負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另被

    告Ａ０９、Ａ４３為被告林Ｏ智之法定代理人，其等並未抗辯本件

    有民法第187條第2項之情事，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９、Ａ４３與被

    告林Ｏ智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

    有理由。

 (2)至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就事實二亦應負共同侵權行為，為被告Ａ

    １１所否認，抗辯均非被告Ａ１０所辱罵，並以前詞置辯。自上

    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觀之，被告Ａ１０並無口出「幹

    」、「幹林娘雞掰」等言語，且參以本件被告Ａ０６、林Ｏ智、

    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及原告之警詢筆錄均

    無人敘及被告Ａ１０有口出上開言語等情，核與被告Ａ１１所辯稱

    非被告Ａ１０辱罵相符，應可採信，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與被告林

    Ｏ智就事實二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並無

    理由。另被告Ａ１０既無庸就事實二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原

    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Ａ１１、Ａ４５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負

    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3)原告遭被告林Ｏ智以言語辱罵方式侵害原告名譽權，已如前

    述，則自原告所受侵害程度以觀，其精神上亦受有相當程度

    之痛苦，是原告請求被告林Ｏ智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據

    。本院依兩造之陳述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

    得財產（見本院卷二第238頁、限閱卷）審酌兩造之身分、

    地位、財產狀況，本件侵權行為之情狀，對原告後續正常生

    活、日常活動所造成之影響，及原告因本件所受精神痛苦程

    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8,000元為適

    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不應准許。

(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

    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

    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但不

    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

    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定有明文。

 1、事實三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向其借款並有交付金錢等情，雖被告Ａ１０經

    合法通知未到場，然其法定代理人Ａ４５係由本院依公示送達

    通知，核屬上開規定但書所列情形，故尚無從發生視為自認

    之效力。至原告雖提出與被告Ａ１０之對話紀錄，然對話中僅

    有被告Ａ１０告知：「你錢記得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頁至

    第30頁)，並無任何關於被告Ａ１０向原告借錢及錢有無交付原

    告之相關內容，且證人Ａ０１即兩造就讀學校之教務主任於本

    院證稱：(問：被告Ａ１０、Ａ０６是否曾向原告借錢?借錢之數額

    、目的為何?)因兩造有鬥毆糾紛，為瞭解事情經過，證人有

    訪問過其他學生，其他學生稱兩造到福利社買東西，原告會

    幫被告Ａ１０、Ａ０６付錢，也有其他被告有相同情形，證人不知

    如此是否為借錢，至於金額證人也不知，自其他學生表示原

    告代被告Ａ１０及被告Ａ０６付錢後，被告二人並未還錢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334頁)，證人雖有聽聞原告有代被告Ａ１０付錢，

    但此亦僅係證人透過其他學生聽聞，真實性與否已屬有疑，

    況支付金錢之原因眾多，有借款、還款、贈與等不一而足，

    尚難認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有向原告借款及原告有交付被告Ａ１０

    1,440元可採。

 (2)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9條、第2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Ａ１０返還1,440元並無理由。

 2、事實四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向其借款並有交付金錢等情，為被告Ａ０６所

    否認，原告所提出與被告Ａ０６之對話紀錄中，被告Ａ０６雖向原

    告稱：「我明天要領貨然後我有2,000元不見了你可以先拿2

    000給我嗎 下禮拜給我6000就好，不然跟洋借2000他會叫我

    還3000.4000」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頁)，然後續對話兩人

    就該筆金錢是否為原告向被告Ａ０６所借，應償還之事情有所

    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4頁至第42頁)，故無法認定原告是否確

    有金錢之交付及有借錢給被告Ａ０６。況證人Ａ０２即兩造就讀學

    校之生活輔導組組長於本院證稱：原告有向證人反映過被告

    Ａ０６有向原告借款，但被告Ａ０６稱無此事，又原告之母曾經轉

    交2,000元給證人，原因為何已不清楚，證人僅記得有再轉

    交被告Ａ０６母親，印象中是代購物品的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332頁至第333頁)及證人Ａ０１於本院證稱：(問：被告Ａ１０、Ａ０

    ６是否曾向原告借錢?借錢之數額、目的為何?)因兩造有鬥毆

    糾紛，為瞭解事情經過，證人有訪問過其他學生，其他學生

    稱兩造到福利社買東西，原告會幫被告Ａ１０、Ａ０６付錢，也有

    其他被告有相同情形，證人不知如此是否為借錢，至於金額

    證人也不知，自其他學生表示原告代Ａ１０及被告Ａ０６付錢後，

    被告二人並未還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4頁)，均無從認定

    被告Ａ０６有向原告借貸、借貸之金額及原告有交付金錢予被

    告Ａ０６之情形。

 (2)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9條、第2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Ａ０６返還42,055元並無理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對被告Ａ０６、林Ｏ智

    、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

    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

    ５就事實一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就事實二之損害賠償債權，係

    屬未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

    被告即Ａ４５之翌日即115年1月3日(送達見本院卷二第125頁至

    第126頁、第299頁至第300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

    條第1項前段及民法第187條第1項，請求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

    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

    、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給

    付如主文第1項至第9項、第1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元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被告Ａ０

    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

    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

    、Ａ３９、Ａ２５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就此部分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另

    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 條

規定，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

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彥廷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9號

原      告  顏Ｏ同  

法定代理人  顏Ｏ貴  

            林Ｏ君  

訴訟代理人  陳振榮律師

            簡偉閔律師

被      告  丁Ｏ豪  

兼

法定代理人  蔡Ｏ玉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庭尉律師

複代理人    鄭馨芝律師

被      告  林Ｏ智即林Ｏ博

兼

法定代理人  吳Ｏ綸  

            林Ｏ祺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育瑋律師

被      告  賴Ｏ洋  



兼

法定代理人  王Ｏ庭  



            賴Ｏ緯    (遷出國外)

被      告  許Ｏ睿  



兼

法定代理人  洪Ｏ喬  



            許Ｏ宗  

被      告  葉Ｏ棠  

兼

法定代理人  葉Ｏ銓  

            殷Ｏ雯  

被      告  陳Ｏ祐  

兼

法定代理人  吳Ｏ滿  

            陳Ｏ恩  

上九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吳碧娟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奕璇律師(言詞辯論後解除委任)

被      告  陳Ｏ毅  

兼

法定代理人  陳Ｏ榮  

            蘇Ｏ如  

被      告  羅Ｏ宇  

兼

法定代理人  羅Ｏ典  

兼

法定代理人及上一人訴訟代理人

            陳Ｏ穎  

上一人訴訟代理人  

            陳Ｏ欣  

被      告  林Ｏ旭  

兼

法定代理人  林Ｏ賓  



            陳Ｏ敏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浩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九、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十、前第一至九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十一、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8,000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十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三、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連帶負擔6%、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連帶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十四、本判決第一項至第九項得假執行，但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任一人如以新臺幣24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十一項得假執行，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任一人如以新臺幣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原訴之聲明第1至4項為：「(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Ａ１０、Ａ１１應連帶給付原告1,4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2,0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17日具狀就訴之聲明第1、2項追加民法第184條第2項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99頁至第102頁)；又於114年10月13日具狀追加被告林Ｏ智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３、被告Ａ１０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５、被告Ａ２０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７、被告Ａ２２之法定代理人Ａ４９為被告，經迭次變更聲明後，最終於115年4月2日本院審理時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五)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六)被告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七)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八)被告Ａ２０、Ａ４７、Ａ２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九)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一)前第1至10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十二)被告林Ｏ智、Ａ１０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三)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四)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五)前第12至14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十六)被告Ａ１０應給付原告1,440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十七)被告Ａ０６應給付原告42,055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98頁至第300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Ａ４３、Ａ４５、Ａ４７、Ａ４９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為請求權基礎，其起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均為同一侵權行為事實；變更聲明部分僅將連帶債務變更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及刪除連帶請求，僅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變更利息起算日僅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5年2月4日本院行言詞辯論程序時當庭撤回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33頁)及就最終聲明(十六)部分撤回被告Ａ１１、Ａ４５部分及(十七)部分撤回被告Ａ０７部分(見本院卷二第300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Ａ２０、Ａ４７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等9人(下合稱Ａ０６等9人，個別逕稱其名)與原告均係同學校之學生。詎被告Ａ０６因故對原告心生不滿，竟與被告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共同基於傷害、強制及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在該校南樓1樓廁所之公眾得出入場所，攜帶汽水1瓶、水泥塊1個及足為凶器之鋁棍1枝，聚集3人以上，由被告Ａ１０以汽水噴灑原告，並持鋁棍毆打原告，被告林Ｏ智則徒手毆打原告，並以腳踹原告之胸部，致原告受有背部及胸部挫傷、腹部鈍挫傷之傷害。被告林Ｏ智、Ａ１０強令原告下跪向被告Ａ０６道歉，以強暴之方式使原告行無義務之事，並由被告Ａ１２與被告Ａ０６先後以行動電話錄影。另被告Ａ２４持水泥塊進入廁所内圍觀，被告Ａ１４攜帶汽水1瓶及鋁棍1枝到場與被告Ａ１７、被告Ａ２０進入廁所内及在廁所門口圍觀，被告Ａ２２在廁所門口圍觀，圍觀之被告等人雖未下手實施犯行，但其等在場圍觀、助勢，未尋求師長協助，容任其餘被告對原告為傷害、強制等犯行，主觀上具有犯意聯絡，且被告Ａ０６等9人之前揭行為，業經鈞院少年法庭113年度少護字第331號裁定認定已構成刑法之傷害罪、強制罪及攜帶兇器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下稱事實一)。被告Ａ０６等9人上開不法行為，對原告施以校園霸凌，造成原告身心俱疲，身體及人格尊嚴造成重大侵害，留下難以抹滅之心理創傷，精神受有極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６等9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300萬元。且被告Ａ０６等9人為前開侵權行為時，均屬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其等法定代理人對上開侵權行為應各自與其限制行為能力人負連帶賠償責任。至各限制行為能力人即被告Ａ０６等9人間係依民法第185條負連帶責任；與其等法定代理人間係依民法第187條規定負連帶責任，二者給付責任依據不同，並未全部成立連帶責任，惟其給付目的同一，均是在填補同一侵權行為所生損害，為不真正連帶債務。

(二)被告林Ｏ智、Ａ１０除於上開時、地對原告實施強暴外，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聯絡，以「幹」、「幹林娘雞掰」等言語辱罵原告，依一般社會通念，上開行為已屬對他人表示不屑、輕蔑，足使一般人產生難堪及受辱之心理，精神受莫大痛苦，顯已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及名譽權(下稱事實二)，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林Ｏ智、Ａ１０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60萬元。且被告林Ｏ智、Ａ１０為前開侵權行為時，均屬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其等法定代理人對上開侵權行為應各自與其限制行為能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上開賠償責任，客觀上均在填補同一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而本於不同法律原因而生，具同一之給付目的之債務，應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至原起訴狀所提及噴灑汽水部分，應屬事實(一)之請求(見本院卷二第235頁)，併此敘明。

(三)又被告Ａ１０因需錢孔急，先以「急用、下次會還錢」等語向原告借款，每次借貸為100元，計4次，共借出400元；另於113年2月10日至6月28日、同年7月24日至8月13日、同年8月30日至9月27日間，每週2次，共26週，每次向原告借款20元購買早餐，共計1,040元。而後原告向Ａ１０請求還錢時，Ａ１０均不予理睬，使原告受有共計1,440元之財產損害(下稱事實三)。借款時原告尚未成年，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均不承認上開消費借貸關係，是原告與被告Ａ１０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Ａ１０受有1,440元之利益，至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Ａ１０返還1,440元。

(四)另被告Ａ０６向原告借款共42,055元，詳情如下：於112年10月間向原告誆稱「發票給他，隔天會還錢」等語，令原告為其購買金沙巧克力，共支出2,320元；於113年2月10日至6月28日、同年7月24日至8月13日、同年8月30日至9月27日間，向原告借款100元購買早餐，每週2次，共26週，共借款5,200元；向原告借錢購買電子菸2,000元、養樂多700元、七星香菸1,350元、蝦皮購物花費3,985元；向原告借款500元、8,000元，另於113年2月間向原告借款2,000元；3月借款2,000元；4月借款5,000元；5月借款5,000元；6月借款2,000元；9月借款2,000元之生活費。以上合計向原告借款共42,055元，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不承認上開消費借貸契約，是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Ａ０６受有42,055元之利益，至原告受有如數損害(下稱事實四)。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６返還42,055元。

(五)並聲明：

 1、被告Ａ０６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4、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5、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6、被告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7、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8、被告Ａ２０、Ａ４７、Ａ２１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9、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0、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1、前第1至10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12、被告林Ｏ智、Ａ１０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3、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4、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４５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5、前第12至14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16、被告Ａ１０應給付原告1,440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7、被告Ａ０６應給付原告42,055元，及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18、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19、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Ａ０６、Ａ０７則以：

 1、對於事實一及被告Ａ０６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致原告受有精神痛苦之非財產上損害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第241頁)，但本件僅屬偶發之一般校園安全事件，不具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持續性」要件，非校園霸凌，原告於本件案發後雙方仍為同班同學，原告在校上學、生活期間之相處並無任何不良反應，難認原告有因前開侵權行為出現嚴重不良反應及後果，是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過高。

 2、對於事實四，兩造間對話紀錄僅係對有無借貸關係為爭執，無從證明原告是否有遭被告Ａ０６勒索錢財，以及原告與被告Ａ０６是否有借貸合意、原告有無交付借款、交付之具體數額等情。又證人Ａ０２證稱原告及被告Ａ０６間是因被告Ａ０６替原告代購商品，原告才交付金錢給被告Ａ０６，是此部分金額顯與消費借貸無涉；證人Ａ０１則證稱原告會在學校福利社付錢請客，對象不只被告等人，尚包含其他同學，並不清楚是否為借錢。是從上開證人之證詞及原告案發後撰寫之自述紀錄、兩造間對話紀錄等，均無從認定兩造間有4萬餘元之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雖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其與被告Ａ０６間不論是贈與關係或是消費借貸關係，因兩造間42,055元並非一次性給付，而屬多次累積之數額，應屬民法第77條但書及第84條規定之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人所處分之財產，應屬有效法律行為，其法定代理人不得依民法第79條之規定而拒絕承認。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被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則以：

 1、事實一部分不爭執，然被告林Ｏ智係受其餘8名被告指使，因為年紀最輕者，而不敢違抗其餘較年長之被告的指示，故被告林Ｏ智實際加害情形、加害程度尚非重大，且林Ｏ智為未滿18歲之人尚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係因一時難以控制情緒而傷害原告之身體，然原告僅受背部胸部挫傷、腹部鈍挫傷尚非嚴重，傷害期間亦非長久，參酌兩造目前均為在學學生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300萬元顯屬過高。

 2、事實二部分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3頁)。但被告等人之傷害及公然侮辱行為皆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發生，係於密接之時地實施，受害者僅原告一人，應僅有一侵權行為，原告將此一事件割裂為兩部分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已屬重複請求，是原告主張遭公然侮辱而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並無理由。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Ａ１１則以：

 1、被告Ａ１０就事實一部分實際加害情形、加害程度尚非重大，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萬元過高。事實二部分影片中「幹」、「幹林娘雞掰」等語均非被告Ａ１０所辱罵，縱認有辱罵之情事，被告等人傷害及公然侮辱行為皆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發生，係於密接之時地實施，受害者僅原告一人，應僅有一侵權行為，原告將此一事件割裂為兩部分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已屬重複請求，是原告主張遭公然侮辱而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並無理由。

 2、事實三部分原告僅提出兩造間之對話紀錄，以被告Ａ１０表示「啊錢你要記得帶」等語主張兩造間有借貸關係，然此對話無法看出雙方究竟是借貸、贈與或其他法律關係，且原告是否交付金錢予被告Ａ１０、金額多少均無從得知，原告就被告Ａ１０無法律上原因受有1,440元利益之事未盡舉證之責，請求無理由。兩造間無借貸行為，也不構成不當得利。另證人Ａ０１之證述僅是轉述原告主張之內容，並不足採，亦無從證明兩造間有借貸關係。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則以：

 1、對於事實一不爭執。

 2、被告Ａ１０雖有持鋁棍（實則係鋁條）毆打原告數下，惟原告至醫院診斷後之傷勢係皮肉傷，傷勢輕微，被告等人先前已向原告道歉。被告Ａ１２雖有幫忙攝影，惟在拍攝第一段打人影片時因害怕即將手機交給被告Ａ０６，馬上跑到廁所門口，被告Ａ１４雖有進入廁所，但進入不久即跑到廁所門口，被告Ａ１７一直在廁所門口，被告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均未出手打人或辱罵原告，參與情節輕微，且本案侵權行為發生時間甚短，被告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目前就讀國中，無收入，原告請求連帶賠償300萬元顯屬過高。

 3、另原主張被告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之法定代理人已盡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責任不主張(見本院卷二第242頁)。

 4、並均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被告Ａ２１則以：

 1、被告Ａ２０並無傷害、強制及妨害秩序之共同犯意聯絡，僅是年少對法律無知而被列入好奇圍觀者，其並無任何助勢即出手傷害或辱罵原告之侵權行為，除好奇圍觀以外，並無任何證據可證明被告Ａ２０對原告有任何侵權行為而須共同負連帶賠償之責。

 2、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六)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則以：

 1、對於事實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1頁至第242頁)，但被告Ａ２２僅是圍觀，無侵權行為。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金額過高。

 2、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七)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則以：(本院卷一第109頁)

 1、被告Ａ２４於案發當天到南樓一樓廁所上廁所時，遭被告Ａ０６以半拉、半推的方式推入廁所內。被告Ａ２４於進入後完全沒有接近原告遭到毆打的殘障廁所區域内，且無共同參與毆打原告之過程，僅約20幾秒，即趁被告Ａ０６不注意時快速跑出廁所離開。事發當天被告Ａ２４並無手持水泥塊參與事實一之行為，該水泥塊實際是被告Ａ２２帶來的並拿給被告Ａ２４看，被告Ａ２４後來在廁所門口旁邊的殘障樓梯，與另一名同學將該水泥塊置於地上當球踢，踢完後被告Ａ２４就離開現場，自始至終未作為攻擊原告之工具，亦未被攜入廁所內使用。足證就事實一部分，被告Ａ２４不僅主觀上無共同傷害原告之犯意聯絡，客觀上無下手實施、助勢之行為，非損害發生的共同原因，難認其有共同參與侵權行為。又自113年9月28日到同年9月30日之間，被告Ａ２４在群組的發文多屬於國中同學開玩笑的言論，內容零星且互動並不熱絡，並無明確贊同或表示同意共同參與傷害原告。

 2、退步言，倘認被告Ａ２４有構成侵權行為，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３９、Ａ２５依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主張已盡相當之監督與管教責任，並無疏懈。被告Ａ２４於校內並非問題學生，且於113年9月30日案發前，曾獲記2支小功及4支嘉獎，足見其平日品行良好、學習表現優異，亦可推知其父母對其管教甚嚴，並無監督不周之情事。再者，本案係其他數名同學在一樓廁所內對原告施以毆打之脫序行為，被告Ａ２４及其父母親根本無能力加以阻止，亦不在法定代理人能力上所能掌控、監督之範圍内，縱使法定代理人平日對自己的兒子加以相當之監督、管教，仍難以防免本件損害之發生，故依法應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又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萬元，顯屬過高，應予酌減。另本件案發後有人將影片放到社群或交給媒體，係屬該個人故意行為，應由該人自行負責，被告Ａ２４對何人交付影片並不知情，更無同意。縱然行為後新聞報導內容導致原告心靈受有傷害，亦不可歸責於被告Ａ２４，且與判斷原告得請求若干精神慰撫金額，並無因果關係。

 3、並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被告願反供擔保，求請免於假執行之宣告。

(八)被告Ａ１０、Ａ４５、Ａ２０、Ａ４７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係指各行為人均曾實施加害行為，且各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而發生同一事故者而言，是以各加害人之加害行為均須為不法，且均須有故意或過失，並與事故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足當之；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幫助他人使其容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失，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593號裁判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1、事實一：

 (1)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有為事實一所示之傷害、強制及攜帶兇器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3年度少護字第331號審理筆錄、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頁至第20頁、第169頁至第171頁)，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該案中所附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之警詢及審判筆錄、「葛超大」群組對話資訊、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校園示意圖及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三第3頁至第64頁、第109頁至第221頁、本院卷二第315頁至第366頁、第367頁至第372頁)，且為被告Ａ０６、Ａ０７、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２、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９、Ａ１８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40頁至第241頁)，堪認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另被告Ａ０７為被告Ａ０６之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０９、Ａ４３為被告林Ｏ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Ａ４５為被告Ａ１０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１３、Ａ４１為被告Ａ１２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１５、Ａ１６為被告Ａ１４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１９、Ａ１８為被告Ａ１７法定代理人，此有卷附個人戶籍查詢資料可佐，又上述法定代理人並未抗辯本件有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之情事，是原告主張上開法定代理人與其未成年子女間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有理由。

 (2)至原告主張事實一部分行為為霸凌行為，雖提出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3頁至第180頁)，該調查報告雖認定事實一之行為為校園霸凌行為，惟該調查報告結果不拘束本院外，且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對於「霸凌」之定義為：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是霸凌行為須符合持續性之要件即行為一再持續發生，惟該調查報告所調查之事項僅針對事實一之部分，且對於持續性之要件係說明：處理小組認定原告遭受肢體欺負之行為，由於參與群體之犯意聯絡，因而事先約定、當天動手至動手影片被其他人上傳等情事，已明顯使原告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7頁)，僅提及原告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環境之要件，並未說明除本件之外，有無同樣類型或類似之行為一再發生或於某一段期間持續，與霸凌行為之持續性要件尚有不符，故原告主張事實一部分為霸凌行為並不可採。

 (3)又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亦有為事實一所示之傷害、強制及攜帶兇器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等情，則為被告Ａ２１、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所否認，被告Ａ２１對於事實一所示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但抗辯被告Ａ２０僅是圍觀等語；被告Ａ２２、Ａ２３、Ａ４９對於事實一之客觀事實不爭執，但抗辯被告Ａ２２僅是圍觀，無侵權行為等語；被告Ａ２４、Ａ３９、Ａ２５對於事實一之客觀事實不爭執，但抗辯被告Ａ２４無共同傷害原告之犯意聯絡，客觀上無下手實施、助勢之行為等語，是依上開見解，此部分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經查：

　①自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校園示意圖及照片觀之：

　❶於監視錄影畫面時間113年9月30日8時50分44秒開始被告Ａ１０係拿著鋁棒第一個走出教室，穿過教室走廊，之後原告、被告Ａ０６、Ａ１７、Ａ１２、Ａ２２走出教室，此時被告Ａ０６跑回將汽水放入被告Ａ１７外套裡，被告Ａ２２走出教室接過被告Ａ１７遞過來之水泥塊、隨後被告Ａ１４、Ａ２４、Ａ２０走出教室。此時被告Ａ０６快步走回教室拿著捲成棒狀的書離開教室。

　❷於監視錄影畫面時間113年9月30日8時52分41秒(即圖10至圖33)，為第一次進入廁所，於廁所外視角，被告Ａ１４左手握著外套裡的汽水、被告Ａ２４、Ａ１７走在最前面，原告在後轉身看身後拿著鋁棒之被告Ａ１０，被告Ａ２０站原告左邊，最後是被告Ａ１２及手拿水泥塊之被告Ａ２２在拉扯玩樂，被告Ａ０６則在右側，被告Ａ１０跟被告Ａ２２、Ａ２０講話後，被告Ａ２２隨即將水泥塊丟在花圃外與被告Ａ２０一同離開去找被告林Ｏ智，被告Ａ０６將手裡的捲書向上拋接，原告自由在廁所外走動，被告Ａ１２、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４走向花圃、廁所外牆邊休息，其餘人均等待被告林Ｏ智到來。期間被告Ａ１０手拿鋁棒、被告Ａ０６手拿捲書、右手拿花露水將原告推入廁所內，被告Ａ２４將水泥塊踢到花圃邊，並與被告Ａ１４、Ａ１２、Ａ１７一同進入廁所，隨後被告Ａ１７、Ａ１２、Ａ２４陸續離開廁所，被告Ａ２４與拿著水泥塊之被告Ａ１２在廁所外牆壁假裝打籃球後，被告Ａ２４又走回廁所內，被告Ａ１２撿起水泥塊離開，之後被告Ａ１４離開廁所、被告Ａ０６、Ａ２４、原告、被告Ａ１０離開廁所。

　❸於監視器畫面時間113年9月30日8時55分47秒(即圖34至圖90)，為第二次進入廁所，被告Ａ１０左手拿鋁棍、右手拿鋁棒進入廁所、被告林Ｏ智、Ａ１４進入廁所、被告Ａ０６推原告背進廁所、被告Ａ１２拿手機開始錄影、被告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０陸續進入廁所，被告Ａ２０被Ａ０６推出廁所，站在廁所外牆，被告Ａ０６拉著拿著水泥塊之被告Ａ２４進入，被告Ａ２２興奮拉著被告Ａ２０在廁所外望向廁所內。此時【廁所內手機錄影畫面】顯示被告Ａ１４走在原告前面走向廁所深處沒有設門之殘障廁所查看，被告Ａ１０笑著對原告說你進來，被告林Ｏ智從背後將原告推入殘障廁所，說：你可以，你很可以等語，被告Ａ１０拿汽水噴原告，有人說幹你娘雞掰，你在做什麼等語，被告Ａ０６也進入殘障廁所，隨後【廁所外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Ａ１７走出廁所，張望廁所內情形後又進入，被告Ａ２０則進入廁所，此時【廁所內手機錄影畫面】顯示被告Ａ１０用鋁棒打原告屁股3下，原告閃躲，被告林Ｏ智左手架住原告脖子，說：我操。被告Ａ１０用鋁棒打原告身體5下(現場有其他人發出叫聲和笑聲)，被告林Ｏ智將原告推倒，一邊罵三字經，並用右拳毆打原告頭部3下，一邊說：幹你娘，幹，幹你娘雞掰等語(現場有其他人笑聲)。隨後被告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４手拿水泥塊、被告Ａ１４走出廁所並隨被告Ａ２２一同離開，此時廁所內被告林Ｏ智手指地上，對原告說：現在給你一個選擇，跪下去等語，被告Ａ１０手指Ａ０６示意原告對被告Ａ０６下跪道歉，原告向被告Ａ０６磕頭道歉，並說對不起3次，被告林Ｏ智並用腳踹原告胸部1下說：你以後不要再亂說話等語。隨後【廁所外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Ａ１２、Ａ１０、Ａ０６、林Ｏ智、原告陸續離開廁所，原告離開廁所時間之監視器畫面時間為113年9月30日8時56分59秒即圖90等情。

　❹從上情可知被告Ａ２２有隨同被告Ａ１０等人從教室至廁所外，並手拿水泥塊，並受被告Ａ１０之指示協助叫被告林Ｏ智到場及原告在廁所內遭毆打時，於廁所外圍觀；被告Ａ２０有隨同被告Ａ１０等人從教室至廁所外，及原告在廁所內遭毆打時，於廁所外圍觀及進入廁所；被告Ａ２４有隨同Ａ１０等人從教室至廁所外，並手持水泥塊入廁所之客觀行為。

　②被告Ａ２０雖有上開之客觀行為，但並非實際下手毆打、命原告下跪之人，故尚難認係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之共同不法侵害之人。另參以上情顯示，被告Ａ２０於原告遭施暴期間，原欲進入廁所，但遭被告Ａ０６推出，如被告Ａ２０的確事前知悉並參與其中，而具有幫助故意，衡情並不會遭被告Ａ０６推出廁所。再佐被告Ａ２０亦於警詢中稱：我當時跟被告Ａ０６、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前往南樓一樓廁所，我當時認為他們要去上廁所，所以就跟去，不知道被告Ａ０６與原告因何事來南樓一樓廁所，不知道被告Ａ１０為何叫我去找被告林Ｏ智，我也沒有在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也沒有看過群組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5頁至第69頁)及於少年法庭訊問中稱：我是跟著去上廁所，我去那邊有人帶水泥塊、棍子，我當時有覺得怪怪的，我沒有問被告Ａ２２他們要做什麼，我不認識被告林Ｏ智，是被告Ａ２２叫我一起去，也沒有問叫被告林Ｏ智要做什麼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28頁)，核與被告林Ｏ智於警詢中稱：我被兩位學長帶去現場時，只有跟我說要請我過去把事情講清楚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2頁)；被告Ａ１０於警詢中稱：我是與被告Ａ０６、原告一同前往廁所，我沒有邀約任何人一同前往廁所，其他人是自己跟過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1頁)；被告Ａ１２於警詢筆錄稱：被告Ａ０６於113年9月28日使用messenger「葛超大」群組的群組通話向群組的同學說是因為原告向國文老師講他跟學妹交往親嘴的事情，另在群組有提及要處理原告，是被告Ａ０６要揪被告Ａ１０及被告林Ｏ智拿東西打原告，被告Ａ０６有開視訊問大家要拿什麼東西，群組裡的成員有我、被告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４、Ａ２２、Ａ０６。Ａ０６邀約我、被告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２、Ａ２０、Ａ２４一同前往南樓一樓廁所，就是請我們看他們處理原告，到南樓一樓廁所後，被告Ａ１０與Ａ０６吩咐被告Ａ２２、Ａ２０二人一起去找被告林Ｏ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7頁至第39頁)；被告Ａ１４於警詢中稱：因原告向國文老師講說Ａ０６與女朋友接吻，Ａ０６就不開心先在Messenger「葛超大」群組說要處理原告，Ａ０６有先使用IG發便利貼(公開好友都可以看到，24小時後消失)，內容為「林爸甲組的 禮拜一 包一包」，後續於113年9月28日下午在Messenger「葛超大」群組就發文字「@所有人 誰討厭原告」「都給我出來」及群組通話中被告Ａ０６明確表示「要處理原告」，被告Ａ０６有請被告Ａ１０及被告林Ｏ智來打原告，我不知道被告Ａ０６另外有邀約誰等語(見本院卷三第47頁至第49頁)；被告Ａ１７於警詢中稱：被告Ａ０６有請Ａ１０及林Ｏ智來打原告，沒有另外邀約其他人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9頁)；被告Ａ２４警詢中稱：被告Ａ０６有請被告Ａ１０及被告林Ｏ智來打原告，我不知道被告Ａ０６另外有邀約誰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9頁)大致相符，況參佐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被告Ａ２０確非群組成員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09頁至第210頁)，是難以認定被告Ａ２０事先知悉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要打原告，而有幫助故意。至被告Ａ１２於上開警詢筆錄稱：Ａ０６邀約我、Ａ１７、Ａ１４、Ａ２２、Ａ２０、Ａ２４一同前往南樓一樓廁所，就是請我們看他們處理原告等語，然與其他被告所述不符，且無其他證物可佐，尚難認被告Ａ１２此部分所述可採，附此敘明。從而，被告Ａ２０雖有上開客觀行為，然尚難認其事前知悉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要打原告，因而具有幫助故意，自不符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之情。且原告就此部分並未進一步舉證，揆諸首揭見解，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０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並無理由。又被告Ａ２０既無庸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２１及被告Ａ４７亦毋庸負法定代理人連帶賠償責任，故原告主張其等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③被告Ａ２２雖有上開之客觀行為，但並非實際下手毆打、命原告下跪之人，故尚難認係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不法侵害之人。然參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對話中(見本院卷三第109頁至第139頁)，Ａ２２係群組成員，該群組僅有被告Ａ１７、Ａ０６、Ａ２２、Ａ１２、Ａ１４、Ａ２４及訴外人二人，且於被告Ａ０６於113年9月28日於群組中張貼：@所有人 誰討厭原告，都給我出來，並說明被告Ａ０６女友的老師、家人及教官知道了，是原告所講，並說認真的包一包不要開玩笑等語，被告Ａ２２尚回應：6(網路用語代表了解)等語。後續於群組持續討論各自人討厭原告之處，被告Ａ１７並稱：要灌肚子、塞食物等語；被告Ａ１２稱：你們打就好我錄、買飲料倒他的頭，並提議群組通話討論等語；被告Ａ０６稱：灌肚子 林娘我東西都準備好了等語，被告Ａ２２、Ａ１２、Ａ０６、Ａ１７有加入通話，被告Ａ１４後續回應：棍子、廁所掃把等語、被告Ａ０６回應稱：那我帶冰結、賴打、花露水，反正星期一記得就好等語；被告Ａ１２詢問幾點等語，被告Ａ０６稱：你們決定等語，被告Ａ１２稱：@Ａ２２要不要打等語；被告Ａ２２回稱：愛心貼圖、嗯等語應可認群組內之成員含被告Ａ２２均可知悉被告Ａ０６因遭原告告密之事欲處理原告，並有談論各自攜帶物品及處理方式，且被告Ａ２２亦有同意要參與等情。況被告Ａ２２亦於警詢中陳稱：我在Messenger「葛 超大」群組中，被告Ａ０６向群組同學說要處理原告就是要打原告的意思，在第1節下課所有聽到被告Ａ０６有請被告Ａ１０、林Ｏ智助陣及邀約被告Ａ１２、Ａ２４、Ａ１７及Ａ１４一同前往，我有帶1個圓形水泥塊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8頁至第80頁)，益證被告Ａ２２確實知悉被告Ａ０６要打原告，並同意參與且有攜帶水泥塊到場助勢，而有幫助之故意，符合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２就事實一部分應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另被告Ａ２２需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業如上述，而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２３、Ａ４９，此有卷附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亦未抗辯本件有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之情事，是原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被告Ａ２３、Ａ４９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與被告Ａ２２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④被告Ａ２４雖有上開之客觀行為，但並非實際下手毆打、命原告下跪之人，故尚難認係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不法侵害之人。然參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對話中(見本院卷三第109頁至第210頁)，被告Ａ２４係群組成員，且應可認群組內之成員均可知悉Ａ０６因遭原告告密之事欲處理原告，並有談論各自攜帶物品及處理方式等情，如本判決三、(一)1、③所述，且對話期間暱稱Xuge之Ａ２４於被告Ａ１４說「棍子」後接說「鐵的那種嗎笑臉貼圖」，被告Ａ１４則回應愛心貼圖，被告Ａ２４稱「你不是要帶鐵的」，被告Ａ１４回復稱「嗯」，被告Ａ２４回稱：「我有學散打我不用帶」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5頁至第136頁)，可見被告Ａ２４不但知悉被告Ａ０６要打原告，且有參與討論並表示有學散打不用工具輔助，況被告Ａ２４亦有持水泥塊隨同被告Ａ０６等人進入廁所等情，已難認僅為單純圍觀，可認有在場助勢之情。至被告Ａ２４辯稱：被告Ａ２４與另一名同學將該水泥塊置於地上當球踢，踢完後被告Ａ２４就離開現場，自始至終未作為攻擊原告之工具，亦未被攜入廁所內使用等語，與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所示被告Ａ２４有將水泥塊攜入廁所一情不符，況依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所示，被告Ａ２４自教室隨同眾人至廁所後，本可於被告林Ｏ智到場前即離開現場，卻仍先至廁所外等候，待被告林Ｏ智到場後再度攜帶水泥塊進入廁所，益證有在場助勢之情形，而有幫助故意，符合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２４就事實一部分應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而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此有卷附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雖抗辯已盡監督之責，並提出獎懲通知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0頁)，而符合民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不用負賠償責任之情事，雖依獎懲紀錄被告Ａ２４確有小功及嘉獎之紀錄，惟佐以Messenger「葛超大」群組中針對要處理原告的討論期間並非短暫，被告Ａ３９、Ａ２５對於被告Ａ２４於此群組中之交友狀況即對話，顯然並不知悉，而未加警告或制止，否則被告Ａ２４豈會隨同被告Ａ０６等人一同至原告遭毆打之現場，甚至持一般認知上會用來防身、嚇唬或攻擊人之水泥塊進入廁所，是尚難認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有盡其管理監督之責，是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此部分抗辯尚難採信。是原告主張法定代理人即被告Ａ３９、Ａ２５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與被告Ａ２４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4)是以，原告主張①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下稱Ａ０６等8人)就事實一部分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應連帶賠償原告，為有理由。②被告Ａ０７與被告Ａ０６；被告Ａ０９、Ａ４３與被告林Ｏ智；被告Ａ１１、Ａ４５與被告Ａ１０；被告Ａ１３、Ａ４１與被告Ａ１２；被告Ａ１５、Ａ１６與被告Ａ１４；被告Ａ１９、Ａ１８與被告Ａ１７；被告Ａ２３、Ａ４９與被告Ａ２２；被告Ａ３９、Ａ２５與被告Ａ２４就事實一部分各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有理由，且①與②間係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

 (5)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遭被告Ａ０６等8人共同以毆打、噴灑汽水、下跪道歉等方式侵害原告身體及人格尊嚴，已如前述，則自原告所受侵害程度以觀，其精神上亦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原告請求被告Ａ０６等8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據。本院依兩造之陳述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見本院卷一第200頁至第202頁、本院卷二第237頁至第240頁、第302頁、限閱卷），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財產狀況，本件侵權行為之情狀，對原告後續正常生活、日常活動所造成之影響，及原告因本件所受精神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4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不應准許。

 2、事實二：　

 (1)原告主張被告林Ｏ智另有事實二之侵權行為，除有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為證外，且為被告林Ｏ智所不爭執，是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而被告林Ｏ智於不特定多數人得以共見共聞之地點，公然對原告辱罵「幹」、「幹林娘雞掰」等語，依具有一般智識程度、社會經驗者的通念，上開言語客觀上對人格顯有貶低意味，已足使受罵者感到難堪與屈辱，顯屬侮辱的字句，被告林Ｏ智之行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至被告Ａ０９、Ａ４３與被告林Ｏ智辯稱被告林Ｏ智之傷害及公然侮辱行為皆於113年9月30日8時55分許發生，係於密接之時地實施，受害者僅原告一人，應僅有一侵權行為，原告將此一事件割裂為兩部分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已屬重複請求等語，然本院審酌事實一之傷害行為係侵害身體健康權及意志自由權，而事實二之侮辱行為係侵害名譽權，兩者侵害之權利並不相同，故並無重複請求之情形，被告林Ｏ智此部分抗辯並不可採。是原告主張被告林Ｏ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負侵權行為責任為有理由。另被告Ａ０９、Ａ４３為被告林Ｏ智之法定代理人，其等並未抗辯本件有民法第187條第2項之情事，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９、Ａ４３與被告林Ｏ智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有理由。

 (2)至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就事實二亦應負共同侵權行為，為被告Ａ１１所否認，抗辯均非被告Ａ１０所辱罵，並以前詞置辯。自上開監視器及手機影像勘驗筆錄觀之，被告Ａ１０並無口出「幹」、「幹林娘雞掰」等言語，且參以本件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４及原告之警詢筆錄均無人敘及被告Ａ１０有口出上開言語等情，核與被告Ａ１１所辯稱非被告Ａ１０辱罵相符，應可採信，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與被告林Ｏ智就事實二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並無理由。另被告Ａ１０既無庸就事實二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原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Ａ１１、Ａ４５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3)原告遭被告林Ｏ智以言語辱罵方式侵害原告名譽權，已如前述，則自原告所受侵害程度以觀，其精神上亦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原告請求被告林Ｏ智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據。本院依兩造之陳述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見本院卷二第238頁、限閱卷）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財產狀況，本件侵權行為之情狀，對原告後續正常生活、日常活動所造成之影響，及原告因本件所受精神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8,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不應准許。

(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定有明文。

 1、事實三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向其借款並有交付金錢等情，雖被告Ａ１０經合法通知未到場，然其法定代理人Ａ４５係由本院依公示送達通知，核屬上開規定但書所列情形，故尚無從發生視為自認之效力。至原告雖提出與被告Ａ１０之對話紀錄，然對話中僅有被告Ａ１０告知：「你錢記得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頁至第30頁)，並無任何關於被告Ａ１０向原告借錢及錢有無交付原告之相關內容，且證人Ａ０１即兩造就讀學校之教務主任於本院證稱：(問：被告Ａ１０、Ａ０６是否曾向原告借錢?借錢之數額、目的為何?)因兩造有鬥毆糾紛，為瞭解事情經過，證人有訪問過其他學生，其他學生稱兩造到福利社買東西，原告會幫被告Ａ１０、Ａ０６付錢，也有其他被告有相同情形，證人不知如此是否為借錢，至於金額證人也不知，自其他學生表示原告代被告Ａ１０及被告Ａ０６付錢後，被告二人並未還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4頁)，證人雖有聽聞原告有代被告Ａ１０付錢，但此亦僅係證人透過其他學生聽聞，真實性與否已屬有疑，況支付金錢之原因眾多，有借款、還款、贈與等不一而足，尚難認原告主張被告Ａ１０有向原告借款及原告有交付被告Ａ１０1,440元可採。

 (2)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9條、第2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Ａ１０返還1,440元並無理由。

 2、事實四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向其借款並有交付金錢等情，為被告Ａ０６所否認，原告所提出與被告Ａ０６之對話紀錄中，被告Ａ０６雖向原告稱：「我明天要領貨然後我有2,000元不見了你可以先拿2000給我嗎 下禮拜給我6000就好，不然跟洋借2000他會叫我還3000.4000」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頁)，然後續對話兩人就該筆金錢是否為原告向被告Ａ０６所借，應償還之事情有所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4頁至第42頁)，故無法認定原告是否確有金錢之交付及有借錢給被告Ａ０６。況證人Ａ０２即兩造就讀學校之生活輔導組組長於本院證稱：原告有向證人反映過被告Ａ０６有向原告借款，但被告Ａ０６稱無此事，又原告之母曾經轉交2,000元給證人，原因為何已不清楚，證人僅記得有再轉交被告Ａ０６母親，印象中是代購物品的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2頁至第333頁)及證人Ａ０１於本院證稱：(問：被告Ａ１０、Ａ０６是否曾向原告借錢?借錢之數額、目的為何?)因兩造有鬥毆糾紛，為瞭解事情經過，證人有訪問過其他學生，其他學生稱兩造到福利社買東西，原告會幫被告Ａ１０、Ａ０６付錢，也有其他被告有相同情形，證人不知如此是否為借錢，至於金額證人也不知，自其他學生表示原告代Ａ１０及被告Ａ０６付錢後，被告二人並未還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4頁)，均無從認定被告Ａ０６有向原告借貸、借貸之金額及原告有交付金錢予被告Ａ０６之情形。

 (2)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9條、第2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６返還42,055元並無理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對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就事實一及林Ｏ智、Ａ０９、Ａ４３就事實二之損害賠償債權，係屬未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即Ａ４５之翌日即115年1月3日(送達見本院卷二第125頁至第126頁、第299頁至第300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民法第187條第1項，請求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給付如主文第1項至第9項、第1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被告Ａ０６、林Ｏ智、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４、Ａ０７、Ａ０９、Ａ４３、Ａ１１、Ａ４５、Ａ１３、Ａ４１、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９、Ａ１８、Ａ２３、Ａ４９、Ａ３９、Ａ２５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就此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 條規定，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彥廷



